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22號

上  訴  人  賀翔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萬民力  

訴訟代理人  劉瑤琪  

            翁祖立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芳瑜律師

被  上訴人  世瑩記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世瑩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李宜真律師

            楊喬閔律師

            張雲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

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建字第2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拾玖萬柒仟肆佰零柒元，及

其中新臺幣壹萬零貳佰參拾捌元自民國一０八年一月十一日起、

新臺幣壹拾捌萬柒仟壹佰陸拾玖元自民國一０八年八月十五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分

之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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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7年5月1日簽訂工程合約（下

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其承攬「微風南山廣場機電及空調工

程案電力配管配線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新

臺幣（下同）2,520萬元。嗣上訴人另追加機電空調工程及

消防工程項目，被上訴人就原工程及追加工程均已如期完

成，然上訴人遲未給付追加機電空調工程款535,657元及追

加消防工程款830,634元，合計1,366,291元，經被上訴人多

次催告給付，仍置之不理。爰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

項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

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66,291

元，及其中830,634元自108年1月11日起、其中535,657元自

108年8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

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之性質為總價承攬，且被上訴人並未

證明其主張之追加工程，乃屬系爭契約範圍外之工程項目，

且為上訴人要求施作，並已由被上訴人施作完成，自不得請

求給付追加工程款；倘認兩造間並無追加工程項目之合意，

縱被上訴人確有施作追加工程之事實，亦違反上訴人之意

思，而屬強迫得利，且不符合無因管理之要件，上訴人自不

負返還利益或償還費用之義務；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所定

工程項目有以下情形：①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

樓之EMT管、②未施作消防工程部分之EMT管、③電纜線架及

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④未施作FVNR，自不應請領上開項

目之報酬，然上訴人均已給付完畢，是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溢

領之前開項目工程款455,427元、3,191,661元、64,316元、

89,429元，應有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

還之債權存在，爰以上開債權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互為抵

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前開請求，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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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7年5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工程

總價為2,520萬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為證（見原審

卷一第17-71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系爭契約所定工程範圍外，另要求被

上訴人追加施作機電空調工程及消防工程之其他項目或增加

數量，被上訴人均已施作完成，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機

電空調工程款535,657元及追加消防工程款830,634元，合計

1,366,291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以該契約所附工程標

單為準，是上訴人嗣要求被上訴人施作範圍如超過工程標單

所載內容，即屬工程追加；上訴人則辯稱系爭契約為總價承

攬性質，被上訴人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形，且係上訴

人要求其追加施作，始屬工程追加云云。經查：

　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以該契約所附工程標

單為準，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及所附工程標單為證（見原審

卷一第17-71頁）。觀諸系爭契約第3條之記載，乃以手寫方

式就合約範圍另為註明：「以工程標單報價為範圍」，並經

兩造法定代理人於手寫註記處用印（見原審卷一第17頁）；

且工程標單之備註欄亦載明：「1.工資依你報價方式，刪除

不作項目。…4.以標單數量為基準超出部分以合約單價另

計」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頁），足見兩造關於系爭契約之

工程範圍，確合意以工程標單內容為準，應甚明確。

　⒉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契約為總價承攬性質，且依系爭契約第4

條、第6條第2、4項約定，被上訴人須證明有「圖說變更」

之情形，始能主張為追加云云。然查，系爭契約第4條、第6

條第2、4項固約定：「…本工程以合約總價承包（責任施

工），其詳細圖說及數量單價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均

已審查周全，並無遺漏或誤算項目，故乙方須依合約圖說及

施工規範完成本工程，不得無故推諉或要求工程數量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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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追加款項。」、「㈡凡工程圖說未載明而為完成本工程慣

例所應作之工作，乙方已認為完全明白，並願遵守履行照

辦，中途絕無異議推諉或要求加價。…㈣工程標單經雙方同

意後，圖說未經變更時，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數量

或單價」（見原審卷一第17、19頁），惟經核上開約款均為

事先以繕打方式製作完成之契約內容，而前述於系爭契約第

3條以手寫方式註記之文字，則顯為簽約時另經商議所增列

之事項，倘該等內容在文義上有所歧異，衡情應以簽約時特

別以手寫方式另行註記之內容，較符合雙方締約時之真意，

自應優先適用。況上訴人雖一再指稱系爭契約所定之工程範

圍應以簽約時之工程圖說為準，然經本院核閱被上訴人當庭

提出之系爭契約正本，並未附有工程圖說（見本院卷一第14

5、146頁），上訴人復未能就簽約時確已檢附完整之工程圖

說乙節，提出任何具體明確之事證，以資憑佐，更難認兩造

簽約時之真意，乃以工程圖說作為認定系爭契約工程範圍之

依據。是以，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時，就施工

範圍係約定以工程標單所載內容為準，應為可採；上訴人辯

稱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事，始屬追加，並以證人陳欽祿於

原審證述所稱：其核對施工結果與圖說相同等語（見原審卷

二第15頁），概予否認有追加工程項目或數量之情事，則非

可取。

　⒊上訴人復辯稱其從未指示被上訴人施作追加工程，被上訴人

亦未能提出經上訴人簽名確認之單據文件，以證明上訴人確

有要求施作追加工程之情事，自難認兩造已合意為工程追加

云云。然查，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方式為「包工不包

料」，即由上訴人提供材料，被上訴人僅負責施工，此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雲峰、廖俊賢、陳欽祿、陳定棠於

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0、13、17、20頁），則被上

訴人施作之項目及數量，倘有超過工程標單所載內容之情

形，除有相關事證可認雙方另有約定外，當可推認該超過部

分乃基於上訴人之要求而追加施作，蓋施工材料既由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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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提供，如其未要求被上訴人施作，被上訴人應無從取得

材料並進行施工。且查，證人即當時受僱於上訴人負責系爭

工程監工事宜之陳欽祿及廖俊賢，亦均於原審證稱有至現場

核對被上訴人實際施作情形與圖面相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13-15頁），足見被上訴人確係依上訴人於工程進行期間所

提供之圖說施工，尚非恣意任為，則其依圖施作之結果，如

超過工程標單所載項目或數量，自屬依上訴人指示施作追加

工程，而應認兩造就此已有追加承攬工作之合意存在。上訴

人前開抗辯，顯非可採。

　⒋另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已明定：「甲方(即上訴人，

下同)於工程原計畫範圍內有變更計畫、設計及增減工程項

目之數量及材料變更的權利，乙方不得異議。增減之數量得

依照本契約所定單價計算加減帳。惟有新增工程項目時，由

雙方協議工期與單價。」，此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見原審

卷一第19頁）。是關於追加工程之報酬計算方式，倘屬原工

程項目數量之增加，應依工程標單所載單價，計算追加部分

之報酬數額；如為新增工程項目，則應由雙方協議單價，倘

未經協議，因揆諸前揭契約約定意旨，上訴人就追加工項仍

有給付報酬之義務，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491條第2項規

定，請求上訴人依工程習慣及市場價格就追加工項給付合理

之報酬，併先敘明。

　㈡被上訴人主張就機電空調工程部分，有下述追加情形。茲分

述判斷如下：

　⒈UPS設備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非屬工程標單所列施工

項目，然經上訴人要求其施作，故應屬追加工程等情，業據

其提出工程標單為證，經核該標單中關於UPS設備之報價，

乃以斜線刪除（見原審卷一第54、64頁），是被上訴人所稱

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非屬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屬可

採。

　⑵被上訴人主張其搬運安裝之UPS設備，包含地下2樓至7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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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11台、46樓至48樓1台，合計12台（見本院卷二第90

頁）；上訴人雖不否認有上開數量之UPS設備設置於現場

（見本院卷二第193、195頁、卷三第356、360頁），然否認

係由被上訴人搬運安裝。經查：

　①被上訴人係負責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電力配管配線之廠商，且

關於UPS設備之配管配線，亦為其依系爭契約應負責施作之

範圍，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56、357頁），

且觀原審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電機技師公會）

鑑定本件各項追加工項之市場價格，而由該會出具之鑑定報

告書內容，就UPS設備部分乃認定：「…UPS系統分為控制器

單元及電池箱等兩部分，控制器單元的重量在66.5~86.5公

斤，含電池箱的總重量20KVA為351公斤、30KVA為371公斤及

40KVA為371公斤。雖然有鐵輪子輔助移動，仍然需要兩人一

組分次協助由B1F推到安裝位置，速度慢距離遠，較為耗

時。尋找適當位置及角度安裝在適宜地板上，並連接到適當

電源線與訊號控制線。」（見外放電機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

〈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第6頁），可知UPS設備之搬運安裝，

除單純之搬運工作外，尚須選擇放置於適當位置，並連接至

正確適當之電源線與訊號控制線，自需具備相當之專業能力

方能進行，而被上訴人即為負責施作UPS設備配管配線之廠

商，則其主張UPS設備係由其搬運至適當地點並完成安裝，

應屬合理可採。

　②上訴人雖辯稱地下1樓超市之1組UPS設備，嗣已協議由訴外

人大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嘉公司）施作云云，然觀諸上

訴人所提相關圖說（見本院卷二第101-115頁）、工程聯繫

單、機電設備移交清冊（見本院卷二第291-301頁），均與

地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係由何廠商搬運安裝無直接關連，尚

無法證明該部分UPS設備係由大嘉公司施作；另地下1樓超市

之UPS設備廠牌為「飛碟」，雖與其他樓層之UPS設備廠牌均

為「台達」，有所不同（見本院卷二第300、301頁），然被

上訴人僅負責施工，不負責提供設備，前已詳述，則縱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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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廠牌與其他樓層不同，亦無法據此推認

非由被上訴人搬運安裝。至上訴人另辯稱除地下1樓超市外

之其他UPS設備，係由其自行僱用點工施作，並非被上訴人

搬運安裝部分，雖據提出請款對帳單、統一發票等件為證

（見本院卷二第260-278頁），然經核上開單據僅能證明上

訴人於107年5月至10月間，曾有委由訴外人勇杰工程有限公

司支派點工，並給付工資報酬之情事，惟因其內容並無任何

具體施工項目，亦未見關於UPS設備之記載，自無從認定UPS

設備係由上訴人自行僱用點工施作，是其此部分抗辯，亦非

可採。

　⑶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要求其追加施作UPS設備之

搬運安裝工作，其中地下2樓至7樓共11台、46樓至48樓1

台，合計12台，其均已施作完成等情，應屬可採。又關於上

述UPS設備搬運安裝工作之合理報酬，業經電機技師公會鑑

定認應合計為27,505元（20KVA共8台17,376元＋30KVA共3台

7,593元＋40KVA共1台2,536元＝27,505元，見外放系爭鑑定

報告第20、21頁），且此金額應為搬運安裝之費用，並不包

含配管配線費用，此觀系爭鑑定報告就此部分所載之技師綜

合意見內容甚明（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6頁），是被上訴

人主張上訴人應就追加之UPS設備搬運安裝工項，給付報酬2

7,505元，自屬有據。上訴人指稱該鑑定金額尚包含配管配

線費用云云，則有誤會，難認可採。

　⒉變頻器盤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標單中並無變頻器盤之工項，

乃上訴人事後要求其追加施作地下2樓至7樓共62台、46樓至

48樓共12台，合計74台變頻器盤（見本院卷三第303頁）；

上訴人則辯稱工程標單中所列FVNR全壓啟動盤（下稱FVN

R），因廠商早已無進口該項設備，故業與被上訴人協議改

為施作功能相同之變頻器盤，且就費用無須找補計算，被上

訴人自不得另請求給付變頻器盤之報酬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否認業與上訴人達成將工程標單中應施作之FV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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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變頻器盤，且就費用無須另為找補之協議，並稱其有

施作FVNR，亦有施作變頻器盤云云。惟經本院至現場履勘之

結果，發現竣工圖（見外放證物）就地下2樓雖標有FVNR設

備5台（見本院卷三第15、16頁），然其中4台因位於營業場

所之天花板內部，兩造均同意不需開啟天花板勘驗，另1台

則經兩造同意以進入天花板拍攝應存放FVNR之鐵箱內部照片

之方式，確認有無FVNR設備（見本院卷三第37、38頁），而

觀諸拍攝之照片內容，該鐵箱內並未安裝FVNR（見本院卷三

第179頁照片編號1、2），對照同日於現場拍攝之變頻器盤

照片，則可見鐵箱內裝有變頻器設備（見本院卷三第179頁

照片編號3、4），且上述勘驗結果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三第185、186頁），自堪認竣工圖所標示之FVNR設備，實

際上應未安裝，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施作FVNR，亦有施作變頻

器盤云云，顯非可採。又查，FVNR及變頻器盤之功能大致相

同，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56、306頁），被上

訴人亦不否認二者無重複安裝之必要（見本院卷二第306

頁），是上訴人主張係因無法取得FVNR設備，故與被上訴人

協議改為施作變頻器盤等情，即屬可採。

　⑵再查，關於被上訴人施作變頻器盤之數量，被上訴人主張包

含地下2樓至7樓共62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74台（見

本院卷三第303頁）；上訴人雖不否認現場存有上開數量之

變頻器盤，然辯稱其中地下1樓超市之7台變頻器盤，應為大

嘉公司施作，非被上訴人施作，故地下2樓至7樓應為55台

（扣除地下1樓超市部分7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67

台（見本院卷二第205、353頁）云云。惟承上所述，上訴人

既業與被上訴人合意將工程標單中之FVNR改為施作變頻器

盤，則被上訴人主張現場業已裝設完成之變頻器盤，均為其

施作乙情，即非無據，且觀諸上訴人所提工程聯繫單、機電

設備移交清冊（見本院卷二第291-301頁）等，均未見地下1

樓超市之變頻器盤係由大嘉公司施作之相關記載，上訴人就

其前開辯詞，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佐證，自難認可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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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上訴人主張其施作變頻器盤之數量共計74台，應可採

信。

　⑶又兩造雖已同意將工程標單中之FVNR改以變頻器盤施作，然

此變更之合意，應以工程標單所載FVNR之數量為限，倘被上

訴人施作之變頻器盤數量有超過工程標單FVNR數量之情形，

就該超過部分，仍應屬追加。是觀諸工程標單既僅於地下2

樓至7樓部分列有FVNR共57台（見原審卷一第54頁），46樓

至48樓則無FVNR項目，則被上訴人於地下2樓至7樓施作之62

台變頻器盤，於超過原FVNR數量部分（5台），及就46樓至4

8樓施作之12台變頻器盤，自仍屬追加項目，得請求上訴人

給付報酬。復查，因工程標單所列FVNR（見原審卷一第54

頁），與被上訴人施作之變頻器盤為規格不同之品項（見外

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現場施作之變頻器盤規格復有差

異，本院無從比對特定追加之5台變頻器盤規格為何，故就

此部分，爰以系爭鑑定報告所列各規格變頻器盤之平均單價

2,689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2556＋2636＋266

3＋2743＋2849）÷5＝2689，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

為計算依據，並據此計算追加施作5台變頻器盤之費用為13,

445元（2689×5＝13445）；又系爭鑑定報告就46樓至48樓12

台變頻器盤部分，認合理之報酬金額共計31,634元（見外放

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2530＋7668＋10544＋2663＋8229＝3

1634），亦屬可採。從而，被上訴人就追加變頻器盤部分得

請求之報酬金額應為45,079元（13445＋31634＝45079）。

　⒊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　　　

　⑴地下2樓至7樓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工程標單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雖有電纜線架

及另件彎頭之工項（見原審卷一第55、57、58頁），然其實

際施作數量超過標單數量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

上訴人就其施作地下2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數量，

主張竣工圖就此部分所載內容不完整（見本院卷二第308、

卷三第308頁），應由上訴人提出兩造共同清點數量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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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以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張雲峰依其記憶計算之數量為

準，然上訴人否認兩造曾共同清點完工數量，辯稱：其僅有

與上包中悅國際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

司）比對被上訴人施作情形是否與圖說相符等語（見本院卷

三第396頁），被上訴人亦無法就所稱兩造有會同清點地下2

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數量乙節，提出任何具體事

證，則其以上訴人應提出會同清點數量之資料而拒不提出為

由，指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認被上訴人就此部分

主張之施作數量為可採云云，自非可取。又證人張雲峰雖於

原審證稱：關於機電部分，上訴人員工陳欽祿曾要求追加，

然因現場趕工，無法確認正確數量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

頁），惟陳欽祿於原審作證時，乃否認有要求施作追加工程

之情事，僅稱圖面有小部分變更，是現場的修改，與追加無

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17頁），且無論被上訴人於施作

地下2樓至7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時，是否曾有變更圖說

之情事，惟其既稱竣工圖關於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標示不

完整，復無法提出其他確切證據，以證明其實際施作之數量

確有高於工程標單所載數量之事實，而所謂張雲峰依記憶計

算之數量，亦乏依據，自難認已就其所稱有追加施作地下2

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事實，盡舉證之責，是其此

部分主張，應非可採。

　⑵46樓至48樓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工程標單就46樓至48樓部分，並無電纜線架及

另件彎頭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61-70頁），然其實際上因

上訴人之要求，有另行施作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等情，為上

訴人所否認。經查：

　①被上訴人主張其雖有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

頭，然因竣工圖就此部分均未標示（見本院卷二第308、卷

三第308頁），故無法以竣工圖之內容為據；上訴人亦不否

認竣工圖未就此部分予以標示（見本院卷三第361頁），故

關於被上訴人有無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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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從僅以竣工圖作為唯一認定依據，尚應參酌被上訴人所

提其他證據及卷內相關事證，綜合判斷認定之。

　②被上訴人主張46樓至48樓部分之工程標單，列有「分電盤設

備工程」及「動力幹管線工程」，而被上訴人於施作上開工

程時，為使電線得與分電盤連接，並維護線路安全，即需併

予設置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且現場確可見其施作之分電盤

上方，設有放置連接線路之電纜線架及水平、垂直彎頭等

情，有工程標單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63-66頁），且經

本院至現場履勘之結果，發現46樓機房內確設有數個分電盤

及電纜線架，其中包含工程標單所列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分電

盤（編號：46EMP PANEL、46UR PANEL、46FP PANEL、46EL

PANEL、46ER PANEL，見原審卷一第63頁），且於箱體上方

設有放置連接電線之電纜線架，此有本院114年1月6日勘驗

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8、75-156頁）。

上訴人雖稱上開電纜線架應為既有之電纜線架，非被上訴施

作云云，然前述分電盤及連接之線路既均為被上訴人施作，

則依常情，放置該等線路之電纜線架實無可能於被上訴人施

作分電盤及連接線路之前，即已事先裝設完成，上訴人前開

抗辯，顯非可採。至上訴人雖指竣工圖有標註既設之電纜線

架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90、191頁），然觀諸機房現場照

片，可見該機房內除設有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分電盤（編號：

46EMP PANEL、46UR PANEL、46FP PANEL、46EL PANEL、46E

R PANEL，見本院卷三第75-156頁）外，亦存有前已設置完

成之分電盤（編號：BEP34600 PANEL、ACP-46F PANEL、BEL

34600 PANEL，見本院卷三第157-170頁），且該等分電盤上

方均設有電纜線架，則縱認竣工圖標有既設之電纜線架，被

上訴人仍非不得事後再增設其他電纜線架，是上訴人以前述

理由，辯稱現場所見之電纜線架乃既設之設備，非被上訴人

施作云云，亦非可取。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數

量包含電纜線架300W×100H（2.0t）：70公尺、電纜線架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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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0H（2.0t）：100公尺、水平L彎頭600：4具、水平T彎

頭600：1具、垂直彎頭600：2具，業據其於竣工圖上繪製其

施作上開設備之位置及長度、數量（見本院卷一第367-373

頁），經核除「垂直彎頭600：2具」未經標示，且無證據顯

示有該項設施存在，無法認定有此項施工，及電纜線架600W

×100H（2.0t）之標示長度僅有94公尺（本院卷一第367頁標

註4公尺＋同卷第371頁標註78公尺＋同卷第373頁標註12公

尺＝94公尺）外，其餘部分均核與本院至現場勘驗所顯示之

情形及工程常情大致相符，堪認可採。至上訴人雖稱被上訴

人所標示之內容，均為其自行於竣工圖上標註，且與既設部

分重複，應非可採云云，然竣工圖就被上訴人施作之46樓至

48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全未標示，與現場情形顯有不

符；又被上訴人係在既設之電纜線架之外，另行設置電纜線

架及另件彎頭，與竣工圖標示之既有線架並無衝突等情，前

均已詳述，是上訴人所為前開辯述，自非可採。又有關施作

上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合理報酬金額，業經電機技師公

會鑑定認應為：電纜線架300W×100H（2.0t）：每公尺481

元、電纜線架600W×100H（2.0t）：每公尺656元、水平L彎

頭600：每具918元、水平T彎頭600：每具1,136元，此有系

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應屬可

採。是據此計算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得請求之報酬金額為100,

142元【481×70（電纜線架300W×100H〈2.0t〉）＋656×94

（電纜線架600W×100H〈2.0t〉）＋918×4（水平L彎頭600）

＋1136（水平T彎頭600）＝100142】。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就機電空調工程追加施作之UPS設備、

變頻器盤部分，得請求之金額共計為72,584元（27505＋450

79＝72584），此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尚應加計13%

之費用及稅捐（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故加計後為

82,020元（72584×1.13＝82020）。又被上訴人就機電空調

工程追加施作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得請求之金額共

計為100,142元，此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尚應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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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之費用及稅捐（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故加計後

為105,149元（100142×1.05＝105149）。以上合計共187,16

9元（82020＋105149＝187169）。

　㈢被上訴人主張關於消防工程部分，其依上訴人指示施作緊急

照明燈、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避難器具燈、緊急

廣播等設備（下合稱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有超過工程標

單所載數量之追加情形，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之工程標單就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分別為地下2

樓至7樓共1,136具（包含既設移位：377具、新設759具）、

46樓至48樓共129具（包含既設移位：74具、新設：55

具），共計1,265具（包含既設移位共：451具、新設共：81

4具），此有工程標單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58-60、69、

70頁）。又兩造於107年5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前，該施工

地點即微風南山廣場已於107年1月18日取得000使字第0000

號使用執照（見本院卷一第375頁，下稱0000000使用執

照），並已有裝設部分系爭消防設備，然因該場所出租予微

風廣場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微風公司）經營百貨商場及餐

廳，為配合招商及櫃位調整，須就消防設備進行變更，而被

上訴人承攬之消防工程，即係配合微風公司招商營業，就系

爭消防設備進行變更或增設（但施工範圍不包含地下1樓超

市及部分公共區域，見本院卷二第463頁、卷三第201頁），

是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之施工項目含括「既設移位」

（即將原有設備拆除改設於其他位置）及「新設」（即增加

新設備）；另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施作完成後，業經臺

北市政府消防局於107年10月31日進行會勘，並於000年00月

00日核發使用執照（下稱0000000使用執照）等情，亦為兩

造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三第316、317、367頁），均先敘

明。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依證人張雲峰、陳定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

可知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之實際施作數量應有2,200多

具云云，並提出消防工程施工圖為證（見外放證物被上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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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然查，證人張雲峰固於原審到庭證稱：上訴人員工廖

俊賢指示施作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已大於原合約數量之1

倍（達2300多個），其有與廖俊賢當場清點數量，且施工圖

已交給廖俊賢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頁）；且證人陳定棠亦

於原審到庭證稱：其係依圖面施作系爭消防設備，第一次印

象中1,100多個，第二次拿到另一個圖說再增加1,100多個等

語（見原審卷二第20頁）。惟證人廖俊賢於原審作證時，乃

稱其係與張雲峰核對現場消防設備數量是否與送審圖面相

符，並未清點實際施作數量，亦未計算是否與原合約數量一

致（見原審卷二第13、14頁），核與證人張雲峰、陳定棠前

開證詞內容不符，則究有無證人張雲峰、陳定棠所稱於現場

清點施作數量達2,200或2,300多具之事實，尚屬可疑。另被

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消防工程施工圖（見外放證物被

上證19），主張依該等圖面計算之結果，其施作系爭消防設

備之數量共計為2,455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01、402

頁），然上訴人否認前開圖面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二第45

3、454頁），而觀諸該等圖面內容，並未記載工程名稱、製

圖者、圖名、圖號、日期等事項，亦未經審核用印，實無從

認定係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消防工程圖說；復參以證人

張雲峰於原審證稱：消防工程施工圖已返還廖俊賢，廖俊賢

於清點數量時有提出圖面自行註記，但沒有將圖交給伊云云

（見原審卷二第10、12頁），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亦曾表示

消防工程圖說已還給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未保留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118頁），事後卻又提出前揭形式規格與一般工程

慣例不符之圖面，主張該等圖面即為上訴人交付之施工圖，

其真實性更值存疑，是被上訴人以前開圖面內容，主張其施

作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應達2,455具云云，自難認可採。

　⒊再查，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施作完成後，業經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於107年10月31日進行會勘，並核發0000000使用執

照，上訴人主張0000000使用執照所示之系爭消防設備總數

量，應為實際裝設於現場之全部消防設備數量（見本院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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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4、365頁)，被上訴人亦曾自陳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所

示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係審查人員進行會勘時，實際裝設

於現場之消防設備數量，該數量包含被上訴人進場施作前，

原已存在於現場之設備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6-68頁），自

堪認0000000使用執照應可作為認定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消防

設備後，現場所存全部系爭消防設備數量之依據。又關於00

00000使用執照中系爭消防設備之總數量，經被上訴人計算

之結果為3,079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

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00、201頁，3292－

213＝3079）；而被上訴人進場施作前，已存在於現場之系

爭消防設備數量，則可參照0000000使用執照之記載以為認

定，而經被上訴人計算0000000使用執照之系爭消防設備數

量為2,252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

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199、201頁，2425－173

＝2252），兩者相減之差額827具（3079－2252＝827），即

應為由被上訴人增設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此數量相較於工

程標單之新設數量814具，共增加13具（827－814＝13），

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部分，有追加施作13具之事

實。至被上訴人指稱以上開方式，僅能計算被上訴人就系爭

消防設備「新設」之數量，無法顯示由被上訴人施作「既設

移位」之數量云云，固非無據，然被上訴人就其實際施作既

設移位之數量為何、是否超過工程標單所載數量等節，本應

負舉證之責，則其既無法就此部分施作數量舉證，自應受不

利之認定，尚不能因前揭方式無法顯示其施作既設移位之數

量，即認其主張之施作數量為可採。

　⒋從而，依被上訴人就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及0000000使用執

照圖面比對計算之結果，足認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

數量，相較於工程標單數量，共追加施作13具。且依被上訴

人計算方式比對結果，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地下2樓至7樓

部分之數量為2,795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

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21-223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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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樓至48樓部分之數量為284具；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地下2

樓至7樓部分之數量為2,036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

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03-209

頁）、46樓至48樓部分之數量為216具，亦即被上訴人就地

下2樓至7樓部分、46樓至48部分施作之數量分別為759具（2

795－2036＝759）、68具（284－216＝68），再對照工程標

單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46樓至48樓部分之系爭消防設備新

設數量分別為759具、55具，堪認被上訴人追加施作之13具

系爭消防設備，係屬46樓至48樓之範圍，而此部分之施工單

價為每具750元，有工程標單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9、7

0頁），是據此計算被上訴人就追加系爭消防設備得請求之

報酬金額應為9,750元（750×13＝9750），再加計5%稅捐

（見原審卷一第39頁）為10,238元（9750×1.05＝10238）。

　㈣綜前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全部追加工程款金

額，合計為197,407元（187169＋10238＝197407）。又被上

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工程款未經准許部分，係因其無法

證明確有追加施作之事實，則其就此部分備位依民法第176

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費用或不當得利，

亦無從准許。

六、上訴人另主張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之工程項目有以下情

形：①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②未

施作消防工程部分之EMT管、③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

量不足、④未施作FVNR，自不應請領上開項目之報酬，然上

訴人均已給付完畢，是其就被上訴人溢領之前開項目工程款

455,427元、3,191,661元、64,316元、89,429元，得依系爭

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並主張以該等債權

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互為抵銷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經查：

　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有未施作前述工程項目之情事，然其

既自陳已將系爭契約之工程款全部給付予被上訴人，並曾與

中悅公司比對被上訴人施作情形是否與圖面相符（見本院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六頁



三第396頁），則其於核對付款後，復指稱被上訴人有未施

作部分工程項目之情事，自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之責。

　㈡關於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張雲峰曾於本院至現場履勘時，陳稱46樓機房

內之EMT管並非被上訴人施作，且被上訴人既主張就46樓至4

8樓部分有施作電纜線架，應無必要同時施作用途相同之EMT

管云云。惟縱認上訴人上述張雲峰曾稱46樓機房內之EMT管

並非被上訴人施作乙節屬實，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於46樓至

48樓並未施作任何EMT管；且本院雖認定被上訴人有在46樓

至48樓追加施作電纜線架之情事，然單以此部分認定結果，

尚不足以推定被上訴人即無於46樓至48樓施作EMT管之情

形，況經核工程標單就46樓至48樓部分所載各規格EMT管長

度，分別為1,149公尺、386公尺、101公尺、60公尺、99公

尺（見原審卷一第66頁），而被上訴人追加施作之電纜線架

長度則僅有70公尺【300W×100H（2.0t）】、94公尺【600W×

100H（2.0t）】，自難認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既已施作電纜

線架，即無必要再施作EMT管為可採。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云云，尚非

可取。

　㈢關於未施作消防工程之EMT管部分：

　　上訴人雖指被上訴人就消防工程部分，並未施作EMT管，而

係施作金屬軟管云云。然查，此部分業經證人陳定棠於原審

證稱：其負責施作消防工程時，是用防水的金屬軟管較多，

因為當時現場天花板已經做好，很多地方管線無法安裝，故

上訴人決定用金屬防水軟管施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

頁），且上訴人亦自承係經雙方共同決定不施作EMT管，改

為金屬軟管云云（見本院卷三第370頁），則縱認被上訴人

確有就部分EMT管，改以金屬軟管施作之情事，亦係經雙方

合意變更施工材料，尚非被上訴人就消防工程之EMT管工程

未予施作。且上訴人既明知兩造業已合意將部分EMT管變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七頁



以金屬軟管施作，而仍願依系爭契約將全部工程款給付予被

上訴人，足見兩造僅單純就EMT管合意變更施工材料，並未

變更計價方式，則上訴人事後再以被上訴人施作金屬軟管之

費用應低於施作EMT管之費用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有溢領工

程款之情事，自難認可採。

　㈣關於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部分：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有施作數量不足

之情事，無非以竣工圖（見外放證物）之標示內容為據，然

被上訴人否認該等竣工圖之內容與其此部分實際施作情形相

符，上訴人復無法提出其他具體事證，以證明竣工圖所示電

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長度及數量，確與被上訴人實際施作之

情形完全一致，自難逕認被上訴人就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

分，有施作數量不足之情事。

　㈤關於未施作FVNR部分：　　　　

　　本院前已認定被上訴人並未施作FVNR，且係因兩造已合意將

FVNR變更為變頻器盤，故未予施作，並僅就被上訴人施作變

頻器盤數量超過工程標單之FVNR數量部分，認定為追加工

項，至數量未超過部分，則認僅屬合意變更施作材料，不得

另請求上訴人給付報酬。則基於相同理由，上訴人亦不得以

被上訴人未施作FVNR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有溢領工程款之情

事甚明。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㈥從而，被上訴人尚無上訴人所指述溢領工程款情事，上訴人

主張其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有

請求返還溢領工程款之債權存在，均乏依據，其所為抵銷抗

辯，自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

給付197,407元，及其中消防工程部分之10,238元自108年1

月11日起、機電空調部分之187,169元自108年8月15日起

（兩造就遲延利息之計算方式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6、1

28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應予駁回。從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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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

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

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

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被上訴人聲請傳訊證人陳定棠、劉振宏，經核亦

無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素如

　　　　　　　　　　　　　　　法　官　何若薇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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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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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22號
上  訴  人  賀翔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萬民力  
訴訟代理人  劉瑤琪  
            翁祖立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芳瑜律師
被  上訴人  世瑩記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瑩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李宜真律師
            楊喬閔律師
            張雲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建字第2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拾玖萬柒仟肆佰零柒元，及其中新臺幣壹萬零貳佰參拾捌元自民國一０八年一月十一日起、新臺幣壹拾捌萬柒仟壹佰陸拾玖元自民國一０八年八月十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分之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7年5月1日簽訂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其承攬「微風南山廣場機電及空調工程案電力配管配線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2,520萬元。嗣上訴人另追加機電空調工程及消防工程項目，被上訴人就原工程及追加工程均已如期完成，然上訴人遲未給付追加機電空調工程款535,657元及追加消防工程款830,634元，合計1,366,291元，經被上訴人多次催告給付，仍置之不理。爰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66,291元，及其中830,634元自108年1月11日起、其中535,657元自108年8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之性質為總價承攬，且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其主張之追加工程，乃屬系爭契約範圍外之工程項目，且為上訴人要求施作，並已由被上訴人施作完成，自不得請求給付追加工程款；倘認兩造間並無追加工程項目之合意，縱被上訴人確有施作追加工程之事實，亦違反上訴人之意思，而屬強迫得利，且不符合無因管理之要件，上訴人自不負返還利益或償還費用之義務；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所定工程項目有以下情形：①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②未施作消防工程部分之EMT管、③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④未施作FVNR，自不應請領上開項目之報酬，然上訴人均已給付完畢，是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溢領之前開項目工程款455,427元、3,191,661元、64,316元、89,429元，應有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之債權存在，爰以上開債權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前開請求，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7年5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工程總價為2,520萬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7-71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系爭契約所定工程範圍外，另要求被上訴人追加施作機電空調工程及消防工程之其他項目或增加數量，被上訴人均已施作完成，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機電空調工程款535,657元及追加消防工程款830,634元，合計1,366,291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以該契約所附工程標單為準，是上訴人嗣要求被上訴人施作範圍如超過工程標單所載內容，即屬工程追加；上訴人則辯稱系爭契約為總價承攬性質，被上訴人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形，且係上訴人要求其追加施作，始屬工程追加云云。經查：
　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以該契約所附工程標單為準，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及所附工程標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7-71頁）。觀諸系爭契約第3條之記載，乃以手寫方式就合約範圍另為註明：「以工程標單報價為範圍」，並經兩造法定代理人於手寫註記處用印（見原審卷一第17頁）；且工程標單之備註欄亦載明：「1.工資依你報價方式，刪除不作項目。…4.以標單數量為基準超出部分以合約單價另計」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頁），足見兩造關於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確合意以工程標單內容為準，應甚明確。
　⒉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契約為總價承攬性質，且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2、4項約定，被上訴人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形，始能主張為追加云云。然查，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2、4項固約定：「…本工程以合約總價承包（責任施工），其詳細圖說及數量單價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均已審查周全，並無遺漏或誤算項目，故乙方須依合約圖說及施工規範完成本工程，不得無故推諉或要求工程數量及項目之追加款項。」、「㈡凡工程圖說未載明而為完成本工程慣例所應作之工作，乙方已認為完全明白，並願遵守履行照辦，中途絕無異議推諉或要求加價。…㈣工程標單經雙方同意後，圖說未經變更時，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數量或單價」（見原審卷一第17、19頁），惟經核上開約款均為事先以繕打方式製作完成之契約內容，而前述於系爭契約第3條以手寫方式註記之文字，則顯為簽約時另經商議所增列之事項，倘該等內容在文義上有所歧異，衡情應以簽約時特別以手寫方式另行註記之內容，較符合雙方締約時之真意，自應優先適用。況上訴人雖一再指稱系爭契約所定之工程範圍應以簽約時之工程圖說為準，然經本院核閱被上訴人當庭提出之系爭契約正本，並未附有工程圖說（見本院卷一第145、146頁），上訴人復未能就簽約時確已檢附完整之工程圖說乙節，提出任何具體明確之事證，以資憑佐，更難認兩造簽約時之真意，乃以工程圖說作為認定系爭契約工程範圍之依據。是以，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時，就施工範圍係約定以工程標單所載內容為準，應為可採；上訴人辯稱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事，始屬追加，並以證人陳欽祿於原審證述所稱：其核對施工結果與圖說相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頁），概予否認有追加工程項目或數量之情事，則非可取。
　⒊上訴人復辯稱其從未指示被上訴人施作追加工程，被上訴人亦未能提出經上訴人簽名確認之單據文件，以證明上訴人確有要求施作追加工程之情事，自難認兩造已合意為工程追加云云。然查，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方式為「包工不包料」，即由上訴人提供材料，被上訴人僅負責施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雲峰、廖俊賢、陳欽祿、陳定棠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0、13、17、20頁），則被上訴人施作之項目及數量，倘有超過工程標單所載內容之情形，除有相關事證可認雙方另有約定外，當可推認該超過部分乃基於上訴人之要求而追加施作，蓋施工材料既由上訴人負責提供，如其未要求被上訴人施作，被上訴人應無從取得材料並進行施工。且查，證人即當時受僱於上訴人負責系爭工程監工事宜之陳欽祿及廖俊賢，亦均於原審證稱有至現場核對被上訴人實際施作情形與圖面相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15頁），足見被上訴人確係依上訴人於工程進行期間所提供之圖說施工，尚非恣意任為，則其依圖施作之結果，如超過工程標單所載項目或數量，自屬依上訴人指示施作追加工程，而應認兩造就此已有追加承攬工作之合意存在。上訴人前開抗辯，顯非可採。
　⒋另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已明定：「甲方(即上訴人，下同)於工程原計畫範圍內有變更計畫、設計及增減工程項目之數量及材料變更的權利，乙方不得異議。增減之數量得依照本契約所定單價計算加減帳。惟有新增工程項目時，由雙方協議工期與單價。」，此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9頁）。是關於追加工程之報酬計算方式，倘屬原工程項目數量之增加，應依工程標單所載單價，計算追加部分之報酬數額；如為新增工程項目，則應由雙方協議單價，倘未經協議，因揆諸前揭契約約定意旨，上訴人就追加工項仍有給付報酬之義務，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49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依工程習慣及市場價格就追加工項給付合理之報酬，併先敘明。
　㈡被上訴人主張就機電空調工程部分，有下述追加情形。茲分述判斷如下：
　⒈UPS設備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非屬工程標單所列施工項目，然經上訴人要求其施作，故應屬追加工程等情，業據其提出工程標單為證，經核該標單中關於UPS設備之報價，乃以斜線刪除（見原審卷一第54、64頁），是被上訴人所稱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非屬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屬可採。
　⑵被上訴人主張其搬運安裝之UPS設備，包含地下2樓至7樓共計11台、46樓至48樓1台，合計12台（見本院卷二第90頁）；上訴人雖不否認有上開數量之UPS設備設置於現場（見本院卷二第193、195頁、卷三第356、360頁），然否認係由被上訴人搬運安裝。經查：
　①被上訴人係負責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電力配管配線之廠商，且關於UPS設備之配管配線，亦為其依系爭契約應負責施作之範圍，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56、357頁），且觀原審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電機技師公會）鑑定本件各項追加工項之市場價格，而由該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書內容，就UPS設備部分乃認定：「…UPS系統分為控制器單元及電池箱等兩部分，控制器單元的重量在66.5~86.5公斤，含電池箱的總重量20KVA為351公斤、30KVA為371公斤及40KVA為371公斤。雖然有鐵輪子輔助移動，仍然需要兩人一組分次協助由B1F推到安裝位置，速度慢距離遠，較為耗時。尋找適當位置及角度安裝在適宜地板上，並連接到適當電源線與訊號控制線。」（見外放電機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第6頁），可知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除單純之搬運工作外，尚須選擇放置於適當位置，並連接至正確適當之電源線與訊號控制線，自需具備相當之專業能力方能進行，而被上訴人即為負責施作UPS設備配管配線之廠商，則其主張UPS設備係由其搬運至適當地點並完成安裝，應屬合理可採。
　②上訴人雖辯稱地下1樓超市之1組UPS設備，嗣已協議由訴外人大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嘉公司）施作云云，然觀諸上訴人所提相關圖說（見本院卷二第101-115頁）、工程聯繫單、機電設備移交清冊（見本院卷二第291-301頁），均與地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係由何廠商搬運安裝無直接關連，尚無法證明該部分UPS設備係由大嘉公司施作；另地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廠牌為「飛碟」，雖與其他樓層之UPS設備廠牌均為「台達」，有所不同（見本院卷二第300、301頁），然被上訴人僅負責施工，不負責提供設備，前已詳述，則縱認地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廠牌與其他樓層不同，亦無法據此推認非由被上訴人搬運安裝。至上訴人另辯稱除地下1樓超市外之其他UPS設備，係由其自行僱用點工施作，並非被上訴人搬運安裝部分，雖據提出請款對帳單、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60-278頁），然經核上開單據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07年5月至10月間，曾有委由訴外人勇杰工程有限公司支派點工，並給付工資報酬之情事，惟因其內容並無任何具體施工項目，亦未見關於UPS設備之記載，自無從認定UPS設備係由上訴人自行僱用點工施作，是其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⑶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要求其追加施作UPS設備之搬運安裝工作，其中地下2樓至7樓共11台、46樓至48樓1台，合計12台，其均已施作完成等情，應屬可採。又關於上述UPS設備搬運安裝工作之合理報酬，業經電機技師公會鑑定認應合計為27,505元（20KVA共8台17,376元＋30KVA共3台7,593元＋40KVA共1台2,536元＝27,505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21頁），且此金額應為搬運安裝之費用，並不包含配管配線費用，此觀系爭鑑定報告就此部分所載之技師綜合意見內容甚明（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6頁），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就追加之UPS設備搬運安裝工項，給付報酬27,505元，自屬有據。上訴人指稱該鑑定金額尚包含配管配線費用云云，則有誤會，難認可採。
　⒉變頻器盤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標單中並無變頻器盤之工項，乃上訴人事後要求其追加施作地下2樓至7樓共62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74台變頻器盤（見本院卷三第303頁）；上訴人則辯稱工程標單中所列FVNR全壓啟動盤（下稱FVNR），因廠商早已無進口該項設備，故業與被上訴人協議改為施作功能相同之變頻器盤，且就費用無須找補計算，被上訴人自不得另請求給付變頻器盤之報酬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否認業與上訴人達成將工程標單中應施作之FVNR變更為變頻器盤，且就費用無須另為找補之協議，並稱其有施作FVNR，亦有施作變頻器盤云云。惟經本院至現場履勘之結果，發現竣工圖（見外放證物）就地下2樓雖標有FVNR設備5台（見本院卷三第15、16頁），然其中4台因位於營業場所之天花板內部，兩造均同意不需開啟天花板勘驗，另1台則經兩造同意以進入天花板拍攝應存放FVNR之鐵箱內部照片之方式，確認有無FVNR設備（見本院卷三第37、38頁），而觀諸拍攝之照片內容，該鐵箱內並未安裝FVNR（見本院卷三第179頁照片編號1、2），對照同日於現場拍攝之變頻器盤照片，則可見鐵箱內裝有變頻器設備（見本院卷三第179頁照片編號3、4），且上述勘驗結果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85、186頁），自堪認竣工圖所標示之FVNR設備，實際上應未安裝，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施作FVNR，亦有施作變頻器盤云云，顯非可採。又查，FVNR及變頻器盤之功能大致相同，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56、306頁），被上訴人亦不否認二者無重複安裝之必要（見本院卷二第306頁），是上訴人主張係因無法取得FVNR設備，故與被上訴人協議改為施作變頻器盤等情，即屬可採。
　⑵再查，關於被上訴人施作變頻器盤之數量，被上訴人主張包含地下2樓至7樓共62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74台（見本院卷三第303頁）；上訴人雖不否認現場存有上開數量之變頻器盤，然辯稱其中地下1樓超市之7台變頻器盤，應為大嘉公司施作，非被上訴人施作，故地下2樓至7樓應為55台（扣除地下1樓超市部分7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67台（見本院卷二第205、353頁）云云。惟承上所述，上訴人既業與被上訴人合意將工程標單中之FVNR改為施作變頻器盤，則被上訴人主張現場業已裝設完成之變頻器盤，均為其施作乙情，即非無據，且觀諸上訴人所提工程聯繫單、機電設備移交清冊（見本院卷二第291-301頁）等，均未見地下1樓超市之變頻器盤係由大嘉公司施作之相關記載，上訴人就其前開辯詞，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佐證，自難認可採。是以，被上訴人主張其施作變頻器盤之數量共計74台，應可採信。
　⑶又兩造雖已同意將工程標單中之FVNR改以變頻器盤施作，然此變更之合意，應以工程標單所載FVNR之數量為限，倘被上訴人施作之變頻器盤數量有超過工程標單FVNR數量之情形，就該超過部分，仍應屬追加。是觀諸工程標單既僅於地下2樓至7樓部分列有FVNR共57台（見原審卷一第54頁），46樓至48樓則無FVNR項目，則被上訴人於地下2樓至7樓施作之62台變頻器盤，於超過原FVNR數量部分（5台），及就46樓至48樓施作之12台變頻器盤，自仍屬追加項目，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報酬。復查，因工程標單所列FVNR（見原審卷一第54頁），與被上訴人施作之變頻器盤為規格不同之品項（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現場施作之變頻器盤規格復有差異，本院無從比對特定追加之5台變頻器盤規格為何，故就此部分，爰以系爭鑑定報告所列各規格變頻器盤之平均單價2,689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2556＋2636＋2663＋2743＋2849）÷5＝2689，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為計算依據，並據此計算追加施作5台變頻器盤之費用為13,445元（2689×5＝13445）；又系爭鑑定報告就46樓至48樓12台變頻器盤部分，認合理之報酬金額共計31,634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2530＋7668＋10544＋2663＋8229＝31634），亦屬可採。從而，被上訴人就追加變頻器盤部分得請求之報酬金額應為45,079元（13445＋31634＝45079）。
　⒊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　　　
　⑴地下2樓至7樓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工程標單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雖有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工項（見原審卷一第55、57、58頁），然其實際施作數量超過標單數量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施作地下2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數量，主張竣工圖就此部分所載內容不完整（見本院卷二第308、卷三第308頁），應由上訴人提出兩造共同清點數量之資料，或以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張雲峰依其記憶計算之數量為準，然上訴人否認兩造曾共同清點完工數量，辯稱：其僅有與上包中悅國際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司）比對被上訴人施作情形是否與圖說相符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6頁），被上訴人亦無法就所稱兩造有會同清點地下2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數量乙節，提出任何具體事證，則其以上訴人應提出會同清點數量之資料而拒不提出為由，指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認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主張之施作數量為可採云云，自非可取。又證人張雲峰雖於原審證稱：關於機電部分，上訴人員工陳欽祿曾要求追加，然因現場趕工，無法確認正確數量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頁），惟陳欽祿於原審作證時，乃否認有要求施作追加工程之情事，僅稱圖面有小部分變更，是現場的修改，與追加無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17頁），且無論被上訴人於施作地下2樓至7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時，是否曾有變更圖說之情事，惟其既稱竣工圖關於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標示不完整，復無法提出其他確切證據，以證明其實際施作之數量確有高於工程標單所載數量之事實，而所謂張雲峰依記憶計算之數量，亦乏依據，自難認已就其所稱有追加施作地下2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事實，盡舉證之責，是其此部分主張，應非可採。
　⑵46樓至48樓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工程標單就46樓至48樓部分，並無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61-70頁），然其實際上因上訴人之要求，有另行施作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①被上訴人主張其雖有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然因竣工圖就此部分均未標示（見本院卷二第308、卷三第308頁），故無法以竣工圖之內容為據；上訴人亦不否認竣工圖未就此部分予以標示（見本院卷三第361頁），故關於被上訴人有無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即無從僅以竣工圖作為唯一認定依據，尚應參酌被上訴人所提其他證據及卷內相關事證，綜合判斷認定之。
　②被上訴人主張46樓至48樓部分之工程標單，列有「分電盤設備工程」及「動力幹管線工程」，而被上訴人於施作上開工程時，為使電線得與分電盤連接，並維護線路安全，即需併予設置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且現場確可見其施作之分電盤上方，設有放置連接線路之電纜線架及水平、垂直彎頭等情，有工程標單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63-66頁），且經本院至現場履勘之結果，發現46樓機房內確設有數個分電盤及電纜線架，其中包含工程標單所列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分電盤（編號：46EMP PANEL、46UR PANEL、46FP PANEL、46EL PANEL、46ER PANEL，見原審卷一第63頁），且於箱體上方設有放置連接電線之電纜線架，此有本院114年1月6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8、75-156頁）。上訴人雖稱上開電纜線架應為既有之電纜線架，非被上訴施作云云，然前述分電盤及連接之線路既均為被上訴人施作，則依常情，放置該等線路之電纜線架實無可能於被上訴人施作分電盤及連接線路之前，即已事先裝設完成，上訴人前開抗辯，顯非可採。至上訴人雖指竣工圖有標註既設之電纜線架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90、191頁），然觀諸機房現場照片，可見該機房內除設有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分電盤（編號：46EMP PANEL、46UR PANEL、46FP PANEL、46EL PANEL、46ER PANEL，見本院卷三第75-156頁）外，亦存有前已設置完成之分電盤（編號：BEP34600 PANEL、ACP-46F PANEL、BEL34600 PANEL，見本院卷三第157-170頁），且該等分電盤上方均設有電纜線架，則縱認竣工圖標有既設之電纜線架，被上訴人仍非不得事後再增設其他電纜線架，是上訴人以前述理由，辯稱現場所見之電纜線架乃既設之設備，非被上訴人施作云云，亦非可取。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數量包含電纜線架300W×100H（2.0t）：70公尺、電纜線架600W×100H（2.0t）：100公尺、水平L彎頭600：4具、水平T彎頭600：1具、垂直彎頭600：2具，業據其於竣工圖上繪製其施作上開設備之位置及長度、數量（見本院卷一第367-373頁），經核除「垂直彎頭600：2具」未經標示，且無證據顯示有該項設施存在，無法認定有此項施工，及電纜線架600W×100H（2.0t）之標示長度僅有94公尺（本院卷一第367頁標註4公尺＋同卷第371頁標註78公尺＋同卷第373頁標註12公尺＝94公尺）外，其餘部分均核與本院至現場勘驗所顯示之情形及工程常情大致相符，堪認可採。至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所標示之內容，均為其自行於竣工圖上標註，且與既設部分重複，應非可採云云，然竣工圖就被上訴人施作之46樓至48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全未標示，與現場情形顯有不符；又被上訴人係在既設之電纜線架之外，另行設置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與竣工圖標示之既有線架並無衝突等情，前均已詳述，是上訴人所為前開辯述，自非可採。又有關施作上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合理報酬金額，業經電機技師公會鑑定認應為：電纜線架300W×100H（2.0t）：每公尺481元、電纜線架600W×100H（2.0t）：每公尺656元、水平L彎頭600：每具918元、水平T彎頭600：每具1,136元，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應屬可採。是據此計算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得請求之報酬金額為100,142元【481×70（電纜線架300W×100H〈2.0t〉）＋656×94（電纜線架600W×100H〈2.0t〉）＋918×4（水平L彎頭600）＋1136（水平T彎頭600）＝100142】。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就機電空調工程追加施作之UPS設備、變頻器盤部分，得請求之金額共計為72,584元（27505＋45079＝72584），此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尚應加計13%之費用及稅捐（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故加計後為82,020元（72584×1.13＝82020）。又被上訴人就機電空調工程追加施作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得請求之金額共計為100,142元，此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尚應加計5%之費用及稅捐（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故加計後為105,149元（100142×1.05＝105149）。以上合計共187,169元（82020＋105149＝187169）。
　㈢被上訴人主張關於消防工程部分，其依上訴人指示施作緊急照明燈、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避難器具燈、緊急廣播等設備（下合稱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有超過工程標單所載數量之追加情形，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之工程標單就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分別為地下2樓至7樓共1,136具（包含既設移位：377具、新設759具）、46樓至48樓共129具（包含既設移位：74具、新設：55具），共計1,265具（包含既設移位共：451具、新設共：814具），此有工程標單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58-60、69、70頁）。又兩造於107年5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前，該施工地點即微風南山廣場已於107年1月18日取得000使字第0000號使用執照（見本院卷一第375頁，下稱0000000使用執照），並已有裝設部分系爭消防設備，然因該場所出租予微風廣場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微風公司）經營百貨商場及餐廳，為配合招商及櫃位調整，須就消防設備進行變更，而被上訴人承攬之消防工程，即係配合微風公司招商營業，就系爭消防設備進行變更或增設（但施工範圍不包含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見本院卷二第463頁、卷三第201頁），是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之施工項目含括「既設移位」（即將原有設備拆除改設於其他位置）及「新設」（即增加新設備）；另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施作完成後，業經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107年10月31日進行會勘，並於000年00月00日核發使用執照（下稱0000000使用執照）等情，亦為兩造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三第316、317、367頁），均先敘明。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依證人張雲峰、陳定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可知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之實際施作數量應有2,200多具云云，並提出消防工程施工圖為證（見外放證物被上證19）。然查，證人張雲峰固於原審到庭證稱：上訴人員工廖俊賢指示施作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已大於原合約數量之1倍（達2300多個），其有與廖俊賢當場清點數量，且施工圖已交給廖俊賢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頁）；且證人陳定棠亦於原審到庭證稱：其係依圖面施作系爭消防設備，第一次印象中1,100多個，第二次拿到另一個圖說再增加1,100多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頁）。惟證人廖俊賢於原審作證時，乃稱其係與張雲峰核對現場消防設備數量是否與送審圖面相符，並未清點實際施作數量，亦未計算是否與原合約數量一致（見原審卷二第13、14頁），核與證人張雲峰、陳定棠前開證詞內容不符，則究有無證人張雲峰、陳定棠所稱於現場清點施作數量達2,200或2,300多具之事實，尚屬可疑。另被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消防工程施工圖（見外放證物被上證19），主張依該等圖面計算之結果，其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共計為2,455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01、402頁），然上訴人否認前開圖面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二第453、454頁），而觀諸該等圖面內容，並未記載工程名稱、製圖者、圖名、圖號、日期等事項，亦未經審核用印，實無從認定係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消防工程圖說；復參以證人張雲峰於原審證稱：消防工程施工圖已返還廖俊賢，廖俊賢於清點數量時有提出圖面自行註記，但沒有將圖交給伊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12頁），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亦曾表示消防工程圖說已還給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未保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8頁），事後卻又提出前揭形式規格與一般工程慣例不符之圖面，主張該等圖面即為上訴人交付之施工圖，其真實性更值存疑，是被上訴人以前開圖面內容，主張其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應達2,455具云云，自難認可採。
　⒊再查，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施作完成後，業經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107年10月31日進行會勘，並核發0000000使用執照，上訴人主張0000000使用執照所示之系爭消防設備總數量，應為實際裝設於現場之全部消防設備數量（見本院卷三第364、365頁)，被上訴人亦曾自陳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所示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係審查人員進行會勘時，實際裝設於現場之消防設備數量，該數量包含被上訴人進場施作前，原已存在於現場之設備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6-68頁），自堪認0000000使用執照應可作為認定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消防設備後，現場所存全部系爭消防設備數量之依據。又關於0000000使用執照中系爭消防設備之總數量，經被上訴人計算之結果為3,079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00、201頁，3292－213＝3079）；而被上訴人進場施作前，已存在於現場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則可參照0000000使用執照之記載以為認定，而經被上訴人計算0000000使用執照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為2,252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199、201頁，2425－173＝2252），兩者相減之差額827具（3079－2252＝827），即應為由被上訴人增設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此數量相較於工程標單之新設數量814具，共增加13具（827－814＝13），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部分，有追加施作13具之事實。至被上訴人指稱以上開方式，僅能計算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新設」之數量，無法顯示由被上訴人施作「既設移位」之數量云云，固非無據，然被上訴人就其實際施作既設移位之數量為何、是否超過工程標單所載數量等節，本應負舉證之責，則其既無法就此部分施作數量舉證，自應受不利之認定，尚不能因前揭方式無法顯示其施作既設移位之數量，即認其主張之施作數量為可採。
　⒋從而，依被上訴人就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及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比對計算之結果，足認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相較於工程標單數量，共追加施作13具。且依被上訴人計算方式比對結果，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地下2樓至7樓部分之數量為2,795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21-223頁）、46樓至48樓部分之數量為284具；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地下2樓至7樓部分之數量為2,036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03-209頁）、46樓至48樓部分之數量為216具，亦即被上訴人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46樓至48部分施作之數量分別為759具（2795－2036＝759）、68具（284－216＝68），再對照工程標單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46樓至48樓部分之系爭消防設備新設數量分別為759具、55具，堪認被上訴人追加施作之13具系爭消防設備，係屬46樓至48樓之範圍，而此部分之施工單價為每具750元，有工程標單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9、70頁），是據此計算被上訴人就追加系爭消防設備得請求之報酬金額應為9,750元（750×13＝9750），再加計5%稅捐（見原審卷一第39頁）為10,238元（9750×1.05＝10238）。
　㈣綜前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全部追加工程款金額，合計為197,407元（187169＋10238＝197407）。又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工程款未經准許部分，係因其無法證明確有追加施作之事實，則其就此部分備位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費用或不當得利，亦無從准許。
六、上訴人另主張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之工程項目有以下情形：①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②未施作消防工程部分之EMT管、③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④未施作FVNR，自不應請領上開項目之報酬，然上訴人均已給付完畢，是其就被上訴人溢領之前開項目工程款455,427元、3,191,661元、64,316元、89,429元，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並主張以該等債權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互為抵銷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有未施作前述工程項目之情事，然其既自陳已將系爭契約之工程款全部給付予被上訴人，並曾與中悅公司比對被上訴人施作情形是否與圖面相符（見本院卷三第396頁），則其於核對付款後，復指稱被上訴人有未施作部分工程項目之情事，自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㈡關於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張雲峰曾於本院至現場履勘時，陳稱46樓機房內之EMT管並非被上訴人施作，且被上訴人既主張就46樓至48樓部分有施作電纜線架，應無必要同時施作用途相同之EMT管云云。惟縱認上訴人上述張雲峰曾稱46樓機房內之EMT管並非被上訴人施作乙節屬實，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於46樓至48樓並未施作任何EMT管；且本院雖認定被上訴人有在46樓至48樓追加施作電纜線架之情事，然單以此部分認定結果，尚不足以推定被上訴人即無於46樓至48樓施作EMT管之情形，況經核工程標單就46樓至48樓部分所載各規格EMT管長度，分別為1,149公尺、386公尺、101公尺、60公尺、99公尺（見原審卷一第66頁），而被上訴人追加施作之電纜線架長度則僅有70公尺【300W×100H（2.0t）】、94公尺【600W×100H（2.0t）】，自難認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既已施作電纜線架，即無必要再施作EMT管為可採。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云云，尚非可取。
　㈢關於未施作消防工程之EMT管部分：
　　上訴人雖指被上訴人就消防工程部分，並未施作EMT管，而係施作金屬軟管云云。然查，此部分業經證人陳定棠於原審證稱：其負責施作消防工程時，是用防水的金屬軟管較多，因為當時現場天花板已經做好，很多地方管線無法安裝，故上訴人決定用金屬防水軟管施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頁），且上訴人亦自承係經雙方共同決定不施作EMT管，改為金屬軟管云云（見本院卷三第370頁），則縱認被上訴人確有就部分EMT管，改以金屬軟管施作之情事，亦係經雙方合意變更施工材料，尚非被上訴人就消防工程之EMT管工程未予施作。且上訴人既明知兩造業已合意將部分EMT管變更以金屬軟管施作，而仍願依系爭契約將全部工程款給付予被上訴人，足見兩造僅單純就EMT管合意變更施工材料，並未變更計價方式，則上訴人事後再以被上訴人施作金屬軟管之費用應低於施作EMT管之費用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有溢領工程款之情事，自難認可採。
　㈣關於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部分：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有施作數量不足之情事，無非以竣工圖（見外放證物）之標示內容為據，然被上訴人否認該等竣工圖之內容與其此部分實際施作情形相符，上訴人復無法提出其他具體事證，以證明竣工圖所示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長度及數量，確與被上訴人實際施作之情形完全一致，自難逕認被上訴人就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有施作數量不足之情事。
　㈤關於未施作FVNR部分：　　　　
　　本院前已認定被上訴人並未施作FVNR，且係因兩造已合意將FVNR變更為變頻器盤，故未予施作，並僅就被上訴人施作變頻器盤數量超過工程標單之FVNR數量部分，認定為追加工項，至數量未超過部分，則認僅屬合意變更施作材料，不得另請求上訴人給付報酬。則基於相同理由，上訴人亦不得以被上訴人未施作FVNR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有溢領工程款之情事甚明。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㈥從而，被上訴人尚無上訴人所指述溢領工程款情事，上訴人主張其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有請求返還溢領工程款之債權存在，均乏依據，其所為抵銷抗辯，自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97,407元，及其中消防工程部分之10,238元自108年1月11日起、機電空調部分之187,169元自108年8月15日起（兩造就遲延利息之計算方式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6、128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被上訴人聲請傳訊證人陳定棠、劉振宏，經核亦無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素如
　　　　　　　　　　　　　　　法　官　何若薇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22號

上  訴  人  賀翔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萬民力  

訴訟代理人  劉瑤琪  

            翁祖立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芳瑜律師

被  上訴人  世瑩記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瑩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李宜真律師

            楊喬閔律師

            張雲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

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建字第2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拾玖萬柒仟肆佰零柒元，及

其中新臺幣壹萬零貳佰參拾捌元自民國一０八年一月十一日起、

新臺幣壹拾捌萬柒仟壹佰陸拾玖元自民國一０八年八月十五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分

之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7年5月1日簽訂工程合約（下

    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其承攬「微風南山廣場機電及空調工

    程案電力配管配線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新

    臺幣（下同）2,520萬元。嗣上訴人另追加機電空調工程及

    消防工程項目，被上訴人就原工程及追加工程均已如期完成

    ，然上訴人遲未給付追加機電空調工程款535,657元及追加

    消防工程款830,634元，合計1,366,291元，經被上訴人多次

    催告給付，仍置之不理。爰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

    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

    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66,291元

    ，及其中830,634元自108年1月11日起、其中535,657元自10

    8年8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繫

    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之性質為總價承攬，且被上訴人並未

    證明其主張之追加工程，乃屬系爭契約範圍外之工程項目，

    且為上訴人要求施作，並已由被上訴人施作完成，自不得請

    求給付追加工程款；倘認兩造間並無追加工程項目之合意，

    縱被上訴人確有施作追加工程之事實，亦違反上訴人之意思

    ，而屬強迫得利，且不符合無因管理之要件，上訴人自不負

    返還利益或償還費用之義務；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所定工

    程項目有以下情形：①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

    之EMT管、②未施作消防工程部分之EMT管、③電纜線架及另件

    彎頭施作數量不足、④未施作FVNR，自不應請領上開項目之

    報酬，然上訴人均已給付完畢，是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溢領之

    前開項目工程款455,427元、3,191,661元、64,316元、89,4

    29元，應有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之

    債權存在，爰以上開債權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互為抵銷等

    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前開請求，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

    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

    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7年5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工程

    總價為2,520萬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為證（見原審

    卷一第17-71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系爭契約所定工程範圍外，另要求被

    上訴人追加施作機電空調工程及消防工程之其他項目或增加

    數量，被上訴人均已施作完成，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機

    電空調工程款535,657元及追加消防工程款830,634元，合計

    1,366,291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以該契約所附工程標

    單為準，是上訴人嗣要求被上訴人施作範圍如超過工程標單

    所載內容，即屬工程追加；上訴人則辯稱系爭契約為總價承

    攬性質，被上訴人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形，且係上訴

    人要求其追加施作，始屬工程追加云云。經查：

　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以該契約所附工程標

    單為準，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及所附工程標單為證（見原審

    卷一第17-71頁）。觀諸系爭契約第3條之記載，乃以手寫方

    式就合約範圍另為註明：「以工程標單報價為範圍」，並經

    兩造法定代理人於手寫註記處用印（見原審卷一第17頁）；

    且工程標單之備註欄亦載明：「1.工資依你報價方式，刪除

    不作項目。…4.以標單數量為基準超出部分以合約單價另計

    」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頁），足見兩造關於系爭契約之工

    程範圍，確合意以工程標單內容為準，應甚明確。

　⒉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契約為總價承攬性質，且依系爭契約第4條

    、第6條第2、4項約定，被上訴人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

    情形，始能主張為追加云云。然查，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

    第2、4項固約定：「…本工程以合約總價承包（責任施工）

    ，其詳細圖說及數量單價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均已審

    查周全，並無遺漏或誤算項目，故乙方須依合約圖說及施工

    規範完成本工程，不得無故推諉或要求工程數量及項目之追

    加款項。」、「㈡凡工程圖說未載明而為完成本工程慣例所

    應作之工作，乙方已認為完全明白，並願遵守履行照辦，中

    途絕無異議推諉或要求加價。…㈣工程標單經雙方同意後，圖

    說未經變更時，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數量或單價」

    （見原審卷一第17、19頁），惟經核上開約款均為事先以繕

    打方式製作完成之契約內容，而前述於系爭契約第3條以手

    寫方式註記之文字，則顯為簽約時另經商議所增列之事項，

    倘該等內容在文義上有所歧異，衡情應以簽約時特別以手寫

    方式另行註記之內容，較符合雙方締約時之真意，自應優先

    適用。況上訴人雖一再指稱系爭契約所定之工程範圍應以簽

    約時之工程圖說為準，然經本院核閱被上訴人當庭提出之系

    爭契約正本，並未附有工程圖說（見本院卷一第145、146頁

    ），上訴人復未能就簽約時確已檢附完整之工程圖說乙節，

    提出任何具體明確之事證，以資憑佐，更難認兩造簽約時之

    真意，乃以工程圖說作為認定系爭契約工程範圍之依據。是

    以，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時，就施工範圍係約

    定以工程標單所載內容為準，應為可採；上訴人辯稱須證明

    有圖說變更之情事，始屬追加，並以證人陳欽祿於原審證述

    所稱：其核對施工結果與圖說相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頁

    ），概予否認有追加工程項目或數量之情事，則非可取。

　⒊上訴人復辯稱其從未指示被上訴人施作追加工程，被上訴人

    亦未能提出經上訴人簽名確認之單據文件，以證明上訴人確

    有要求施作追加工程之情事，自難認兩造已合意為工程追加

    云云。然查，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方式為「包工不包料

    」，即由上訴人提供材料，被上訴人僅負責施工，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雲峰、廖俊賢、陳欽祿、陳定棠於原

    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0、13、17、20頁），則被上訴

    人施作之項目及數量，倘有超過工程標單所載內容之情形，

    除有相關事證可認雙方另有約定外，當可推認該超過部分乃

    基於上訴人之要求而追加施作，蓋施工材料既由上訴人負責

    提供，如其未要求被上訴人施作，被上訴人應無從取得材料

    並進行施工。且查，證人即當時受僱於上訴人負責系爭工程

    監工事宜之陳欽祿及廖俊賢，亦均於原審證稱有至現場核對

    被上訴人實際施作情形與圖面相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1

    5頁），足見被上訴人確係依上訴人於工程進行期間所提供

    之圖說施工，尚非恣意任為，則其依圖施作之結果，如超過

    工程標單所載項目或數量，自屬依上訴人指示施作追加工程

    ，而應認兩造就此已有追加承攬工作之合意存在。上訴人前

    開抗辯，顯非可採。

　⒋另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已明定：「甲方(即上訴人，

    下同)於工程原計畫範圍內有變更計畫、設計及增減工程項

    目之數量及材料變更的權利，乙方不得異議。增減之數量得

    依照本契約所定單價計算加減帳。惟有新增工程項目時，由

    雙方協議工期與單價。」，此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見原審

    卷一第19頁）。是關於追加工程之報酬計算方式，倘屬原工

    程項目數量之增加，應依工程標單所載單價，計算追加部分

    之報酬數額；如為新增工程項目，則應由雙方協議單價，倘

    未經協議，因揆諸前揭契約約定意旨，上訴人就追加工項仍

    有給付報酬之義務，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491條第2項規定

    ，請求上訴人依工程習慣及市場價格就追加工項給付合理之

    報酬，併先敘明。

　㈡被上訴人主張就機電空調工程部分，有下述追加情形。茲分

    述判斷如下：

　⒈UPS設備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非屬工程標單所列施工項

    目，然經上訴人要求其施作，故應屬追加工程等情，業據其

    提出工程標單為證，經核該標單中關於UPS設備之報價，乃

    以斜線刪除（見原審卷一第54、64頁），是被上訴人所稱UP

    S設備之搬運安裝，非屬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屬可採。

　⑵被上訴人主張其搬運安裝之UPS設備，包含地下2樓至7樓共計

    11台、46樓至48樓1台，合計12台（見本院卷二第90頁）；

    上訴人雖不否認有上開數量之UPS設備設置於現場（見本院

    卷二第193、195頁、卷三第356、360頁），然否認係由被上

    訴人搬運安裝。經查：

　①被上訴人係負責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電力配管配線之廠商，且

    關於UPS設備之配管配線，亦為其依系爭契約應負責施作之

    範圍，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56、357頁），

    且觀原審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電機技師公會）

    鑑定本件各項追加工項之市場價格，而由該會出具之鑑定報

    告書內容，就UPS設備部分乃認定：「…UPS系統分為控制器

    單元及電池箱等兩部分，控制器單元的重量在66.5~86.5公

    斤，含電池箱的總重量20KVA為351公斤、30KVA為371公斤及

    40KVA為371公斤。雖然有鐵輪子輔助移動，仍然需要兩人一

    組分次協助由B1F推到安裝位置，速度慢距離遠，較為耗時

    。尋找適當位置及角度安裝在適宜地板上，並連接到適當電

    源線與訊號控制線。」（見外放電機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

    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第6頁），可知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除

    單純之搬運工作外，尚須選擇放置於適當位置，並連接至正

    確適當之電源線與訊號控制線，自需具備相當之專業能力方

    能進行，而被上訴人即為負責施作UPS設備配管配線之廠商

    ，則其主張UPS設備係由其搬運至適當地點並完成安裝，應

    屬合理可採。

　②上訴人雖辯稱地下1樓超市之1組UPS設備，嗣已協議由訴外人

    大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嘉公司）施作云云，然觀諸上訴

    人所提相關圖說（見本院卷二第101-115頁）、工程聯繫單

    、機電設備移交清冊（見本院卷二第291-301頁），均與地

    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係由何廠商搬運安裝無直接關連，尚無

    法證明該部分UPS設備係由大嘉公司施作；另地下1樓超市之

    UPS設備廠牌為「飛碟」，雖與其他樓層之UPS設備廠牌均為

    「台達」，有所不同（見本院卷二第300、301頁），然被上

    訴人僅負責施工，不負責提供設備，前已詳述，則縱認地下

    1樓超市之UPS設備廠牌與其他樓層不同，亦無法據此推認非

    由被上訴人搬運安裝。至上訴人另辯稱除地下1樓超市外之

    其他UPS設備，係由其自行僱用點工施作，並非被上訴人搬

    運安裝部分，雖據提出請款對帳單、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

    本院卷二第260-278頁），然經核上開單據僅能證明上訴人

    於107年5月至10月間，曾有委由訴外人勇杰工程有限公司支

    派點工，並給付工資報酬之情事，惟因其內容並無任何具體

    施工項目，亦未見關於UPS設備之記載，自無從認定UPS設備

    係由上訴人自行僱用點工施作，是其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

　⑶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要求其追加施作UPS設備之搬

    運安裝工作，其中地下2樓至7樓共11台、46樓至48樓1台，

    合計12台，其均已施作完成等情，應屬可採。又關於上述UP

    S設備搬運安裝工作之合理報酬，業經電機技師公會鑑定認

    應合計為27,505元（20KVA共8台17,376元＋30KVA共3台7,593

    元＋40KVA共1台2,536元＝27,505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

    0、21頁），且此金額應為搬運安裝之費用，並不包含配管

    配線費用，此觀系爭鑑定報告就此部分所載之技師綜合意見

    內容甚明（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6頁），是被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應就追加之UPS設備搬運安裝工項，給付報酬27,505

    元，自屬有據。上訴人指稱該鑑定金額尚包含配管配線費用

    云云，則有誤會，難認可採。

　⒉變頻器盤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標單中並無變頻器盤之工項，

    乃上訴人事後要求其追加施作地下2樓至7樓共62台、46樓至

    48樓共12台，合計74台變頻器盤（見本院卷三第303頁）；

    上訴人則辯稱工程標單中所列FVNR全壓啟動盤（下稱FVNR）

    ，因廠商早已無進口該項設備，故業與被上訴人協議改為施

    作功能相同之變頻器盤，且就費用無須找補計算，被上訴人

    自不得另請求給付變頻器盤之報酬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否認業與上訴人達成將工程標單中應施作之FVNR

    變更為變頻器盤，且就費用無須另為找補之協議，並稱其有

    施作FVNR，亦有施作變頻器盤云云。惟經本院至現場履勘之

    結果，發現竣工圖（見外放證物）就地下2樓雖標有FVNR設

    備5台（見本院卷三第15、16頁），然其中4台因位於營業場

    所之天花板內部，兩造均同意不需開啟天花板勘驗，另1台

    則經兩造同意以進入天花板拍攝應存放FVNR之鐵箱內部照片

    之方式，確認有無FVNR設備（見本院卷三第37、38頁），而

    觀諸拍攝之照片內容，該鐵箱內並未安裝FVNR（見本院卷三

    第179頁照片編號1、2），對照同日於現場拍攝之變頻器盤

    照片，則可見鐵箱內裝有變頻器設備（見本院卷三第179頁

    照片編號3、4），且上述勘驗結果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三第185、186頁），自堪認竣工圖所標示之FVNR設備，實

    際上應未安裝，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施作FVNR，亦有施作變頻

    器盤云云，顯非可採。又查，FVNR及變頻器盤之功能大致相

    同，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56、306頁），被上

    訴人亦不否認二者無重複安裝之必要（見本院卷二第306頁

    ），是上訴人主張係因無法取得FVNR設備，故與被上訴人協

    議改為施作變頻器盤等情，即屬可採。

　⑵再查，關於被上訴人施作變頻器盤之數量，被上訴人主張包

    含地下2樓至7樓共62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74台（見

    本院卷三第303頁）；上訴人雖不否認現場存有上開數量之

    變頻器盤，然辯稱其中地下1樓超市之7台變頻器盤，應為大

    嘉公司施作，非被上訴人施作，故地下2樓至7樓應為55台（

    扣除地下1樓超市部分7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67台

    （見本院卷二第205、353頁）云云。惟承上所述，上訴人既

    業與被上訴人合意將工程標單中之FVNR改為施作變頻器盤，

    則被上訴人主張現場業已裝設完成之變頻器盤，均為其施作

    乙情，即非無據，且觀諸上訴人所提工程聯繫單、機電設備

    移交清冊（見本院卷二第291-301頁）等，均未見地下1樓超

    市之變頻器盤係由大嘉公司施作之相關記載，上訴人就其前

    開辯詞，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佐證，自難認可採。是以，被

    上訴人主張其施作變頻器盤之數量共計74台，應可採信。

　⑶又兩造雖已同意將工程標單中之FVNR改以變頻器盤施作，然

    此變更之合意，應以工程標單所載FVNR之數量為限，倘被上

    訴人施作之變頻器盤數量有超過工程標單FVNR數量之情形，

    就該超過部分，仍應屬追加。是觀諸工程標單既僅於地下2

    樓至7樓部分列有FVNR共57台（見原審卷一第54頁），46樓

    至48樓則無FVNR項目，則被上訴人於地下2樓至7樓施作之62

    台變頻器盤，於超過原FVNR數量部分（5台），及就46樓至4

    8樓施作之12台變頻器盤，自仍屬追加項目，得請求上訴人

    給付報酬。復查，因工程標單所列FVNR（見原審卷一第54頁

    ），與被上訴人施作之變頻器盤為規格不同之品項（見外放

    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現場施作之變頻器盤規格復有差異

    ，本院無從比對特定追加之5台變頻器盤規格為何，故就此

    部分，爰以系爭鑑定報告所列各規格變頻器盤之平均單價2,

    689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2556＋2636＋2663＋27

    43＋2849）÷5＝2689，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為計算依

    據，並據此計算追加施作5台變頻器盤之費用為13,445元（2

    689×5＝13445）；又系爭鑑定報告就46樓至48樓12台變頻器

    盤部分，認合理之報酬金額共計31,634元（見外放系爭鑑定

    報告第20頁，2530＋7668＋10544＋2663＋8229＝31634），亦屬

    可採。從而，被上訴人就追加變頻器盤部分得請求之報酬金

    額應為45,079元（13445＋31634＝45079）。

　⒊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　　　

　⑴地下2樓至7樓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工程標單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雖有電纜線架

    及另件彎頭之工項（見原審卷一第55、57、58頁），然其實

    際施作數量超過標單數量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

    上訴人就其施作地下2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數量，

    主張竣工圖就此部分所載內容不完整（見本院卷二第308、

    卷三第308頁），應由上訴人提出兩造共同清點數量之資料

    ，或以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張雲峰依其記憶計算之數量為準

    ，然上訴人否認兩造曾共同清點完工數量，辯稱：其僅有與

    上包中悅國際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司）

    比對被上訴人施作情形是否與圖說相符等語（見本院卷三第

    396頁），被上訴人亦無法就所稱兩造有會同清點地下2樓至

    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數量乙節，提出任何具體事證，

    則其以上訴人應提出會同清點數量之資料而拒不提出為由，

    指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認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主張

    之施作數量為可採云云，自非可取。又證人張雲峰雖於原審

    證稱：關於機電部分，上訴人員工陳欽祿曾要求追加，然因

    現場趕工，無法確認正確數量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頁），

    惟陳欽祿於原審作證時，乃否認有要求施作追加工程之情事

    ，僅稱圖面有小部分變更，是現場的修改，與追加無關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16、17頁），且無論被上訴人於施作地下2

    樓至7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時，是否曾有變更圖說之情

    事，惟其既稱竣工圖關於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標示不完整

    ，復無法提出其他確切證據，以證明其實際施作之數量確有

    高於工程標單所載數量之事實，而所謂張雲峰依記憶計算之

    數量，亦乏依據，自難認已就其所稱有追加施作地下2樓至7

    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事實，盡舉證之責，是其此部分主

    張，應非可採。

　⑵46樓至48樓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工程標單就46樓至48樓部分，並無電纜線架及

    另件彎頭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61-70頁），然其實際上因

    上訴人之要求，有另行施作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等情，為上

    訴人所否認。經查：

　①被上訴人主張其雖有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

    ，然因竣工圖就此部分均未標示（見本院卷二第308、卷三

    第308頁），故無法以竣工圖之內容為據；上訴人亦不否認

    竣工圖未就此部分予以標示（見本院卷三第361頁），故關

    於被上訴人有無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即

    無從僅以竣工圖作為唯一認定依據，尚應參酌被上訴人所提

    其他證據及卷內相關事證，綜合判斷認定之。

　②被上訴人主張46樓至48樓部分之工程標單，列有「分電盤設

    備工程」及「動力幹管線工程」，而被上訴人於施作上開工

    程時，為使電線得與分電盤連接，並維護線路安全，即需併

    予設置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且現場確可見其施作之分電盤

    上方，設有放置連接線路之電纜線架及水平、垂直彎頭等情

    ，有工程標單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63-66頁），且經本

    院至現場履勘之結果，發現46樓機房內確設有數個分電盤及

    電纜線架，其中包含工程標單所列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分電盤

    （編號：46EMP PANEL、46UR PANEL、46FP PANEL、46EL PA

    NEL、46ER PANEL，見原審卷一第63頁），且於箱體上方設

    有放置連接電線之電纜線架，此有本院114年1月6日勘驗筆

    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8、75-156頁）。上

    訴人雖稱上開電纜線架應為既有之電纜線架，非被上訴施作

    云云，然前述分電盤及連接之線路既均為被上訴人施作，則

    依常情，放置該等線路之電纜線架實無可能於被上訴人施作

    分電盤及連接線路之前，即已事先裝設完成，上訴人前開抗

    辯，顯非可採。至上訴人雖指竣工圖有標註既設之電纜線架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90、191頁），然觀諸機房現場照片，

    可見該機房內除設有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分電盤（編號：46EM

    P PANEL、46UR PANEL、46FP PANEL、46EL PANEL、46ER PA

    NEL，見本院卷三第75-156頁）外，亦存有前已設置完成之

    分電盤（編號：BEP34600 PANEL、ACP-46F PANEL、BEL3460

    0 PANEL，見本院卷三第157-170頁），且該等分電盤上方均

    設有電纜線架，則縱認竣工圖標有既設之電纜線架，被上訴

    人仍非不得事後再增設其他電纜線架，是上訴人以前述理由

    ，辯稱現場所見之電纜線架乃既設之設備，非被上訴人施作

    云云，亦非可取。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數

    量包含電纜線架300W×100H（2.0t）：70公尺、電纜線架600

    W×100H（2.0t）：100公尺、水平L彎頭600：4具、水平T彎

    頭600：1具、垂直彎頭600：2具，業據其於竣工圖上繪製其

    施作上開設備之位置及長度、數量（見本院卷一第367-373

    頁），經核除「垂直彎頭600：2具」未經標示，且無證據顯

    示有該項設施存在，無法認定有此項施工，及電纜線架600W

    ×100H（2.0t）之標示長度僅有94公尺（本院卷一第367頁標

    註4公尺＋同卷第371頁標註78公尺＋同卷第373頁標註12公尺＝

    94公尺）外，其餘部分均核與本院至現場勘驗所顯示之情形

    及工程常情大致相符，堪認可採。至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所

    標示之內容，均為其自行於竣工圖上標註，且與既設部分重

    複，應非可採云云，然竣工圖就被上訴人施作之46樓至48樓

    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全未標示，與現場情形顯有不符；又

    被上訴人係在既設之電纜線架之外，另行設置電纜線架及另

    件彎頭，與竣工圖標示之既有線架並無衝突等情，前均已詳

    述，是上訴人所為前開辯述，自非可採。又有關施作上開電

    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合理報酬金額，業經電機技師公會鑑定

    認應為：電纜線架300W×100H（2.0t）：每公尺481元、電纜

    線架600W×100H（2.0t）：每公尺656元、水平L彎頭600：每

    具918元、水平T彎頭600：每具1,136元，此有系爭鑑定報告

    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應屬可採。是據此計

    算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得請求之報酬金額為100,142元【481×7

    0（電纜線架300W×100H〈2.0t〉）＋656×94（電纜線架600W×10

    0H〈2.0t〉）＋918×4（水平L彎頭600）＋1136（水平T彎頭600

    ）＝100142】。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就機電空調工程追加施作之UPS設備、變

    頻器盤部分，得請求之金額共計為72,584元（27505＋45079＝

    72584），此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尚應加計13%之費

    用及稅捐（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故加計後為82,0

    20元（72584×1.13＝82020）。又被上訴人就機電空調工程追

    加施作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得請求之金額共計為10

    0,142元，此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尚應加計5%之費

    用及稅捐（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故加計後為105,

    149元（100142×1.05＝105149）。以上合計共187,169元（82

    020＋105149＝187169）。

　㈢被上訴人主張關於消防工程部分，其依上訴人指示施作緊急

    照明燈、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避難器具燈、緊急

    廣播等設備（下合稱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有超過工程標

    單所載數量之追加情形，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之工程標單就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分別為地下2樓

    至7樓共1,136具（包含既設移位：377具、新設759具）、46

    樓至48樓共129具（包含既設移位：74具、新設：55具），

    共計1,265具（包含既設移位共：451具、新設共：814具）

    ，此有工程標單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58-60、69、70頁

    ）。又兩造於107年5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前，該施工地點

    即微風南山廣場已於107年1月18日取得000使字第0000號使

    用執照（見本院卷一第375頁，下稱0000000使用執照），並

    已有裝設部分系爭消防設備，然因該場所出租予微風廣場實

    業有限公司（下稱微風公司）經營百貨商場及餐廳，為配合

    招商及櫃位調整，須就消防設備進行變更，而被上訴人承攬

    之消防工程，即係配合微風公司招商營業，就系爭消防設備

    進行變更或增設（但施工範圍不包含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

    共區域，見本院卷二第463頁、卷三第201頁），是被上訴人

    就系爭消防設備之施工項目含括「既設移位」（即將原有設

    備拆除改設於其他位置）及「新設」（即增加新設備）；另

    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施作完成後，業經臺北市政府消防

    局於107年10月31日進行會勘，並於000年00月00日核發使用

    執照（下稱0000000使用執照）等情，亦為兩造所不否認（

    見本院卷三第316、317、367頁），均先敘明。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依證人張雲峰、陳定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

    可知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之實際施作數量應有2,200多

    具云云，並提出消防工程施工圖為證（見外放證物被上證19

    ）。然查，證人張雲峰固於原審到庭證稱：上訴人員工廖俊

    賢指示施作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已大於原合約數量之1倍

    （達2300多個），其有與廖俊賢當場清點數量，且施工圖已

    交給廖俊賢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頁）；且證人陳定棠亦於

    原審到庭證稱：其係依圖面施作系爭消防設備，第一次印象

    中1,100多個，第二次拿到另一個圖說再增加1,100多個等語

    （見原審卷二第20頁）。惟證人廖俊賢於原審作證時，乃稱

    其係與張雲峰核對現場消防設備數量是否與送審圖面相符，

    並未清點實際施作數量，亦未計算是否與原合約數量一致（

    見原審卷二第13、14頁），核與證人張雲峰、陳定棠前開證

    詞內容不符，則究有無證人張雲峰、陳定棠所稱於現場清點

    施作數量達2,200或2,300多具之事實，尚屬可疑。另被上訴

    人雖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消防工程施工圖（見外放證物被上證

    19），主張依該等圖面計算之結果，其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

    數量共計為2,455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01、402頁），然

    上訴人否認前開圖面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二第453、454頁

    ），而觀諸該等圖面內容，並未記載工程名稱、製圖者、圖

    名、圖號、日期等事項，亦未經審核用印，實無從認定係上

    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消防工程圖說；復參以證人張雲峰於

    原審證稱：消防工程施工圖已返還廖俊賢，廖俊賢於清點數

    量時有提出圖面自行註記，但沒有將圖交給伊云云（見原審

    卷二第10、12頁），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亦曾表示消防工程

    圖說已還給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未保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118頁），事後卻又提出前揭形式規格與一般工程慣例不符

    之圖面，主張該等圖面即為上訴人交付之施工圖，其真實性

    更值存疑，是被上訴人以前開圖面內容，主張其施作系爭消

    防設備之數量應達2,455具云云，自難認可採。

　⒊再查，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施作完成後，業經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於107年10月31日進行會勘，並核發0000000使用執

    照，上訴人主張0000000使用執照所示之系爭消防設備總數

    量，應為實際裝設於現場之全部消防設備數量（見本院卷三

    第364、365頁)，被上訴人亦曾自陳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所

    示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係審查人員進行會勘時，實際裝設

    於現場之消防設備數量，該數量包含被上訴人進場施作前，

    原已存在於現場之設備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6-68頁），自

    堪認0000000使用執照應可作為認定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消防

    設備後，現場所存全部系爭消防設備數量之依據。又關於00

    00000使用執照中系爭消防設備之總數量，經被上訴人計算

    之結果為3,079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

    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00、201頁，3292－2

    13＝3079）；而被上訴人進場施作前，已存在於現場之系爭

    消防設備數量，則可參照0000000使用執照之記載以為認定

    ，而經被上訴人計算0000000使用執照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

    為2,252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

    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199、201頁，2425－173＝225

    2），兩者相減之差額827具（3079－2252＝827），即應為由

    被上訴人增設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此數量相較於工程標單

    之新設數量814具，共增加13具（827－814＝13），堪認被上

    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部分，有追加施作13具之事實。至被上

    訴人指稱以上開方式，僅能計算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

    新設」之數量，無法顯示由被上訴人施作「既設移位」之數

    量云云，固非無據，然被上訴人就其實際施作既設移位之數

    量為何、是否超過工程標單所載數量等節，本應負舉證之責

    ，則其既無法就此部分施作數量舉證，自應受不利之認定，

    尚不能因前揭方式無法顯示其施作既設移位之數量，即認其

    主張之施作數量為可採。

　⒋從而，依被上訴人就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及0000000使用執

    照圖面比對計算之結果，足認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

    數量，相較於工程標單數量，共追加施作13具。且依被上訴

    人計算方式比對結果，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地下2樓至7樓

    部分之數量為2,795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

    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21-223頁）、4

    6樓至48樓部分之數量為284具；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地下2

    樓至7樓部分之數量為2,036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

    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03-209

    頁）、46樓至48樓部分之數量為216具，亦即被上訴人就地

    下2樓至7樓部分、46樓至48部分施作之數量分別為759具（2

    795－2036＝759）、68具（284－216＝68），再對照工程標單就

    地下2樓至7樓部分、46樓至48樓部分之系爭消防設備新設數

    量分別為759具、55具，堪認被上訴人追加施作之13具系爭

    消防設備，係屬46樓至48樓之範圍，而此部分之施工單價為

    每具750元，有工程標單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9、70頁

    ），是據此計算被上訴人就追加系爭消防設備得請求之報酬

    金額應為9,750元（750×13＝9750），再加計5%稅捐（見原審

    卷一第39頁）為10,238元（9750×1.05＝10238）。

　㈣綜前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全部追加工程款金

    額，合計為197,407元（187169＋10238＝197407）。又被上訴

    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工程款未經准許部分，係因其無法證

    明確有追加施作之事實，則其就此部分備位依民法第176條

    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費用或不當得利，亦

    無從准許。

六、上訴人另主張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之工程項目有以下情形

    ：①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②未施作

    消防工程部分之EMT管、③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

    、④未施作FVNR，自不應請領上開項目之報酬，然上訴人均

    已給付完畢，是其就被上訴人溢領之前開項目工程款455,42

    7元、3,191,661元、64,316元、89,429元，得依系爭契約第

    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並主張以該等債權與被上

    訴人主張之債權互為抵銷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有未施作前述工程項目之情事，然其

    既自陳已將系爭契約之工程款全部給付予被上訴人，並曾與

    中悅公司比對被上訴人施作情形是否與圖面相符（見本院卷

    三第396頁），則其於核對付款後，復指稱被上訴人有未施

    作部分工程項目之情事，自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之責。

　㈡關於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張雲峰曾於本院至現場履勘時，陳稱46樓機房

    內之EMT管並非被上訴人施作，且被上訴人既主張就46樓至4

    8樓部分有施作電纜線架，應無必要同時施作用途相同之EMT

    管云云。惟縱認上訴人上述張雲峰曾稱46樓機房內之EMT管

    並非被上訴人施作乙節屬實，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於46樓至

    48樓並未施作任何EMT管；且本院雖認定被上訴人有在46樓

    至48樓追加施作電纜線架之情事，然單以此部分認定結果，

    尚不足以推定被上訴人即無於46樓至48樓施作EMT管之情形

    ，況經核工程標單就46樓至48樓部分所載各規格EMT管長度

    ，分別為1,149公尺、386公尺、101公尺、60公尺、99公尺

    （見原審卷一第66頁），而被上訴人追加施作之電纜線架長

    度則僅有70公尺【300W×100H（2.0t）】、94公尺【600W×10

    0H（2.0t）】，自難認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既已施作電纜線

    架，即無必要再施作EMT管為可採。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云云，尚非可

    取。

　㈢關於未施作消防工程之EMT管部分：

　　上訴人雖指被上訴人就消防工程部分，並未施作EMT管，而

    係施作金屬軟管云云。然查，此部分業經證人陳定棠於原審

    證稱：其負責施作消防工程時，是用防水的金屬軟管較多，

    因為當時現場天花板已經做好，很多地方管線無法安裝，故

    上訴人決定用金屬防水軟管施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頁）

    ，且上訴人亦自承係經雙方共同決定不施作EMT管，改為金

    屬軟管云云（見本院卷三第370頁），則縱認被上訴人確有

    就部分EMT管，改以金屬軟管施作之情事，亦係經雙方合意

    變更施工材料，尚非被上訴人就消防工程之EMT管工程未予

    施作。且上訴人既明知兩造業已合意將部分EMT管變更以金

    屬軟管施作，而仍願依系爭契約將全部工程款給付予被上訴

    人，足見兩造僅單純就EMT管合意變更施工材料，並未變更

    計價方式，則上訴人事後再以被上訴人施作金屬軟管之費用

    應低於施作EMT管之費用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有溢領工程款

    之情事，自難認可採。

　㈣關於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部分：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有施作數量不足

    之情事，無非以竣工圖（見外放證物）之標示內容為據，然

    被上訴人否認該等竣工圖之內容與其此部分實際施作情形相

    符，上訴人復無法提出其他具體事證，以證明竣工圖所示電

    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長度及數量，確與被上訴人實際施作之

    情形完全一致，自難逕認被上訴人就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

    分，有施作數量不足之情事。

　㈤關於未施作FVNR部分：　　　　

　　本院前已認定被上訴人並未施作FVNR，且係因兩造已合意將

    FVNR變更為變頻器盤，故未予施作，並僅就被上訴人施作變

    頻器盤數量超過工程標單之FVNR數量部分，認定為追加工項

    ，至數量未超過部分，則認僅屬合意變更施作材料，不得另

    請求上訴人給付報酬。則基於相同理由，上訴人亦不得以被

    上訴人未施作FVNR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有溢領工程款之情事

    甚明。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㈥從而，被上訴人尚無上訴人所指述溢領工程款情事，上訴人

    主張其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有

    請求返還溢領工程款之債權存在，均乏依據，其所為抵銷抗

    辯，自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

    給付197,407元，及其中消防工程部分之10,238元自108年1

    月11日起、機電空調部分之187,169元自108年8月15日起（

    兩造就遲延利息之計算方式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6、128

    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

    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

    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

    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被上訴人聲請傳訊證人陳定棠、劉振宏，經核亦

    無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素如

　　　　　　　　　　　　　　　法　官　何若薇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522號

上  訴  人  賀翔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萬民力  

訴訟代理人  劉瑤琪  

            翁祖立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人  游芳瑜律師

被  上訴人  世瑩記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瑩  

訴訟代理人  吳存富律師

            李宜真律師

            楊喬閔律師

            張雲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建字第26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拾玖萬柒仟肆佰零柒元，及其中新臺幣壹萬零貳佰參拾捌元自民國一０八年一月十一日起、新臺幣壹拾捌萬柒仟壹佰陸拾玖元自民國一０八年八月十五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五分之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107年5月1日簽訂工程合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其承攬「微風南山廣場機電及空調工程案電力配管配線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2,520萬元。嗣上訴人另追加機電空調工程及消防工程項目，被上訴人就原工程及追加工程均已如期完成，然上訴人遲未給付追加機電空調工程款535,657元及追加消防工程款830,634元，合計1,366,291元，經被上訴人多次催告給付，仍置之不理。爰先位依系爭契約第7條第1、2項約定、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備位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366,291元，及其中830,634元自108年1月11日起、其中535,657元自108年8月1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之性質為總價承攬，且被上訴人並未證明其主張之追加工程，乃屬系爭契約範圍外之工程項目，且為上訴人要求施作，並已由被上訴人施作完成，自不得請求給付追加工程款；倘認兩造間並無追加工程項目之合意，縱被上訴人確有施作追加工程之事實，亦違反上訴人之意思，而屬強迫得利，且不符合無因管理之要件，上訴人自不負返還利益或償還費用之義務；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所定工程項目有以下情形：①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②未施作消防工程部分之EMT管、③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④未施作FVNR，自不應請領上開項目之報酬，然上訴人均已給付完畢，是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溢領之前開項目工程款455,427元、3,191,661元、64,316元、89,429元，應有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之債權存在，爰以上開債權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互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被上訴人前開請求，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7年5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工程總價為2,520萬元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7-71頁），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五、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系爭契約所定工程範圍外，另要求被上訴人追加施作機電空調工程及消防工程之其他項目或增加數量，被上訴人均已施作完成，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機電空調工程款535,657元及追加消防工程款830,634元，合計1,366,291元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以該契約所附工程標單為準，是上訴人嗣要求被上訴人施作範圍如超過工程標單所載內容，即屬工程追加；上訴人則辯稱系爭契約為總價承攬性質，被上訴人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形，且係上訴人要求其追加施作，始屬工程追加云云。經查：

　⒈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以該契約所附工程標單為準，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及所附工程標單為證（見原審卷一第17-71頁）。觀諸系爭契約第3條之記載，乃以手寫方式就合約範圍另為註明：「以工程標單報價為範圍」，並經兩造法定代理人於手寫註記處用印（見原審卷一第17頁）；且工程標單之備註欄亦載明：「1.工資依你報價方式，刪除不作項目。…4.以標單數量為基準超出部分以合約單價另計」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頁），足見兩造關於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確合意以工程標單內容為準，應甚明確。

　⒉上訴人雖辯稱系爭契約為總價承攬性質，且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2、4項約定，被上訴人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形，始能主張為追加云云。然查，系爭契約第4條、第6條第2、4項固約定：「…本工程以合約總價承包（責任施工），其詳細圖說及數量單價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均已審查周全，並無遺漏或誤算項目，故乙方須依合約圖說及施工規範完成本工程，不得無故推諉或要求工程數量及項目之追加款項。」、「㈡凡工程圖說未載明而為完成本工程慣例所應作之工作，乙方已認為完全明白，並願遵守履行照辦，中途絕無異議推諉或要求加價。…㈣工程標單經雙方同意後，圖說未經變更時，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數量或單價」（見原審卷一第17、19頁），惟經核上開約款均為事先以繕打方式製作完成之契約內容，而前述於系爭契約第3條以手寫方式註記之文字，則顯為簽約時另經商議所增列之事項，倘該等內容在文義上有所歧異，衡情應以簽約時特別以手寫方式另行註記之內容，較符合雙方締約時之真意，自應優先適用。況上訴人雖一再指稱系爭契約所定之工程範圍應以簽約時之工程圖說為準，然經本院核閱被上訴人當庭提出之系爭契約正本，並未附有工程圖說（見本院卷一第145、146頁），上訴人復未能就簽約時確已檢附完整之工程圖說乙節，提出任何具體明確之事證，以資憑佐，更難認兩造簽約時之真意，乃以工程圖說作為認定系爭契約工程範圍之依據。是以，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簽訂系爭契約時，就施工範圍係約定以工程標單所載內容為準，應為可採；上訴人辯稱須證明有圖說變更之情事，始屬追加，並以證人陳欽祿於原審證述所稱：其核對施工結果與圖說相同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5頁），概予否認有追加工程項目或數量之情事，則非可取。

　⒊上訴人復辯稱其從未指示被上訴人施作追加工程，被上訴人亦未能提出經上訴人簽名確認之單據文件，以證明上訴人確有要求施作追加工程之情事，自難認兩造已合意為工程追加云云。然查，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方式為「包工不包料」，即由上訴人提供材料，被上訴人僅負責施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張雲峰、廖俊賢、陳欽祿、陳定棠於原審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0、13、17、20頁），則被上訴人施作之項目及數量，倘有超過工程標單所載內容之情形，除有相關事證可認雙方另有約定外，當可推認該超過部分乃基於上訴人之要求而追加施作，蓋施工材料既由上訴人負責提供，如其未要求被上訴人施作，被上訴人應無從取得材料並進行施工。且查，證人即當時受僱於上訴人負責系爭工程監工事宜之陳欽祿及廖俊賢，亦均於原審證稱有至現場核對被上訴人實際施作情形與圖面相符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15頁），足見被上訴人確係依上訴人於工程進行期間所提供之圖說施工，尚非恣意任為，則其依圖施作之結果，如超過工程標單所載項目或數量，自屬依上訴人指示施作追加工程，而應認兩造就此已有追加承攬工作之合意存在。上訴人前開抗辯，顯非可採。

　⒋另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已明定：「甲方(即上訴人，下同)於工程原計畫範圍內有變更計畫、設計及增減工程項目之數量及材料變更的權利，乙方不得異議。增減之數量得依照本契約所定單價計算加減帳。惟有新增工程項目時，由雙方協議工期與單價。」，此有系爭契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19頁）。是關於追加工程之報酬計算方式，倘屬原工程項目數量之增加，應依工程標單所載單價，計算追加部分之報酬數額；如為新增工程項目，則應由雙方協議單價，倘未經協議，因揆諸前揭契約約定意旨，上訴人就追加工項仍有給付報酬之義務，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491條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依工程習慣及市場價格就追加工項給付合理之報酬，併先敘明。

　㈡被上訴人主張就機電空調工程部分，有下述追加情形。茲分述判斷如下：

　⒈UPS設備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非屬工程標單所列施工項目，然經上訴人要求其施作，故應屬追加工程等情，業據其提出工程標單為證，經核該標單中關於UPS設備之報價，乃以斜線刪除（見原審卷一第54、64頁），是被上訴人所稱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非屬系爭契約之工程範圍，應屬可採。

　⑵被上訴人主張其搬運安裝之UPS設備，包含地下2樓至7樓共計11台、46樓至48樓1台，合計12台（見本院卷二第90頁）；上訴人雖不否認有上開數量之UPS設備設置於現場（見本院卷二第193、195頁、卷三第356、360頁），然否認係由被上訴人搬運安裝。經查：

　①被上訴人係負責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電力配管配線之廠商，且關於UPS設備之配管配線，亦為其依系爭契約應負責施作之範圍，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356、357頁），且觀原審囑託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下稱電機技師公會）鑑定本件各項追加工項之市場價格，而由該會出具之鑑定報告書內容，就UPS設備部分乃認定：「…UPS系統分為控制器單元及電池箱等兩部分，控制器單元的重量在66.5~86.5公斤，含電池箱的總重量20KVA為351公斤、30KVA為371公斤及40KVA為371公斤。雖然有鐵輪子輔助移動，仍然需要兩人一組分次協助由B1F推到安裝位置，速度慢距離遠，較為耗時。尋找適當位置及角度安裝在適宜地板上，並連接到適當電源線與訊號控制線。」（見外放電機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第6頁），可知UPS設備之搬運安裝，除單純之搬運工作外，尚須選擇放置於適當位置，並連接至正確適當之電源線與訊號控制線，自需具備相當之專業能力方能進行，而被上訴人即為負責施作UPS設備配管配線之廠商，則其主張UPS設備係由其搬運至適當地點並完成安裝，應屬合理可採。

　②上訴人雖辯稱地下1樓超市之1組UPS設備，嗣已協議由訴外人大嘉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大嘉公司）施作云云，然觀諸上訴人所提相關圖說（見本院卷二第101-115頁）、工程聯繫單、機電設備移交清冊（見本院卷二第291-301頁），均與地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係由何廠商搬運安裝無直接關連，尚無法證明該部分UPS設備係由大嘉公司施作；另地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廠牌為「飛碟」，雖與其他樓層之UPS設備廠牌均為「台達」，有所不同（見本院卷二第300、301頁），然被上訴人僅負責施工，不負責提供設備，前已詳述，則縱認地下1樓超市之UPS設備廠牌與其他樓層不同，亦無法據此推認非由被上訴人搬運安裝。至上訴人另辯稱除地下1樓超市外之其他UPS設備，係由其自行僱用點工施作，並非被上訴人搬運安裝部分，雖據提出請款對帳單、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60-278頁），然經核上開單據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07年5月至10月間，曾有委由訴外人勇杰工程有限公司支派點工，並給付工資報酬之情事，惟因其內容並無任何具體施工項目，亦未見關於UPS設備之記載，自無從認定UPS設備係由上訴人自行僱用點工施作，是其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⑶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要求其追加施作UPS設備之搬運安裝工作，其中地下2樓至7樓共11台、46樓至48樓1台，合計12台，其均已施作完成等情，應屬可採。又關於上述UPS設備搬運安裝工作之合理報酬，業經電機技師公會鑑定認應合計為27,505元（20KVA共8台17,376元＋30KVA共3台7,593元＋40KVA共1台2,536元＝27,505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21頁），且此金額應為搬運安裝之費用，並不包含配管配線費用，此觀系爭鑑定報告就此部分所載之技師綜合意見內容甚明（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6頁），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就追加之UPS設備搬運安裝工項，給付報酬27,505元，自屬有據。上訴人指稱該鑑定金額尚包含配管配線費用云云，則有誤會，難認可採。

　⒉變頻器盤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之工程標單中並無變頻器盤之工項，乃上訴人事後要求其追加施作地下2樓至7樓共62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74台變頻器盤（見本院卷三第303頁）；上訴人則辯稱工程標單中所列FVNR全壓啟動盤（下稱FVNR），因廠商早已無進口該項設備，故業與被上訴人協議改為施作功能相同之變頻器盤，且就費用無須找補計算，被上訴人自不得另請求給付變頻器盤之報酬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否認業與上訴人達成將工程標單中應施作之FVNR變更為變頻器盤，且就費用無須另為找補之協議，並稱其有施作FVNR，亦有施作變頻器盤云云。惟經本院至現場履勘之結果，發現竣工圖（見外放證物）就地下2樓雖標有FVNR設備5台（見本院卷三第15、16頁），然其中4台因位於營業場所之天花板內部，兩造均同意不需開啟天花板勘驗，另1台則經兩造同意以進入天花板拍攝應存放FVNR之鐵箱內部照片之方式，確認有無FVNR設備（見本院卷三第37、38頁），而觀諸拍攝之照片內容，該鐵箱內並未安裝FVNR（見本院卷三第179頁照片編號1、2），對照同日於現場拍攝之變頻器盤照片，則可見鐵箱內裝有變頻器設備（見本院卷三第179頁照片編號3、4），且上述勘驗結果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三第185、186頁），自堪認竣工圖所標示之FVNR設備，實際上應未安裝，被上訴人主張其有施作FVNR，亦有施作變頻器盤云云，顯非可採。又查，FVNR及變頻器盤之功能大致相同，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256、306頁），被上訴人亦不否認二者無重複安裝之必要（見本院卷二第306頁），是上訴人主張係因無法取得FVNR設備，故與被上訴人協議改為施作變頻器盤等情，即屬可採。

　⑵再查，關於被上訴人施作變頻器盤之數量，被上訴人主張包含地下2樓至7樓共62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74台（見本院卷三第303頁）；上訴人雖不否認現場存有上開數量之變頻器盤，然辯稱其中地下1樓超市之7台變頻器盤，應為大嘉公司施作，非被上訴人施作，故地下2樓至7樓應為55台（扣除地下1樓超市部分7台）、46樓至48樓共12台，合計67台（見本院卷二第205、353頁）云云。惟承上所述，上訴人既業與被上訴人合意將工程標單中之FVNR改為施作變頻器盤，則被上訴人主張現場業已裝設完成之變頻器盤，均為其施作乙情，即非無據，且觀諸上訴人所提工程聯繫單、機電設備移交清冊（見本院卷二第291-301頁）等，均未見地下1樓超市之變頻器盤係由大嘉公司施作之相關記載，上訴人就其前開辯詞，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佐證，自難認可採。是以，被上訴人主張其施作變頻器盤之數量共計74台，應可採信。

　⑶又兩造雖已同意將工程標單中之FVNR改以變頻器盤施作，然此變更之合意，應以工程標單所載FVNR之數量為限，倘被上訴人施作之變頻器盤數量有超過工程標單FVNR數量之情形，就該超過部分，仍應屬追加。是觀諸工程標單既僅於地下2樓至7樓部分列有FVNR共57台（見原審卷一第54頁），46樓至48樓則無FVNR項目，則被上訴人於地下2樓至7樓施作之62台變頻器盤，於超過原FVNR數量部分（5台），及就46樓至48樓施作之12台變頻器盤，自仍屬追加項目，得請求上訴人給付報酬。復查，因工程標單所列FVNR（見原審卷一第54頁），與被上訴人施作之變頻器盤為規格不同之品項（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現場施作之變頻器盤規格復有差異，本院無從比對特定追加之5台變頻器盤規格為何，故就此部分，爰以系爭鑑定報告所列各規格變頻器盤之平均單價2,689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2556＋2636＋2663＋2743＋2849）÷5＝2689，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作為計算依據，並據此計算追加施作5台變頻器盤之費用為13,445元（2689×5＝13445）；又系爭鑑定報告就46樓至48樓12台變頻器盤部分，認合理之報酬金額共計31,634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2530＋7668＋10544＋2663＋8229＝31634），亦屬可採。從而，被上訴人就追加變頻器盤部分得請求之報酬金額應為45,079元（13445＋31634＝45079）。

　⒊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　　　

　⑴地下2樓至7樓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工程標單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雖有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工項（見原審卷一第55、57、58頁），然其實際施作數量超過標單數量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被上訴人就其施作地下2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數量，主張竣工圖就此部分所載內容不完整（見本院卷二第308、卷三第308頁），應由上訴人提出兩造共同清點數量之資料，或以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張雲峰依其記憶計算之數量為準，然上訴人否認兩造曾共同清點完工數量，辯稱：其僅有與上包中悅國際室內裝修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悅公司）比對被上訴人施作情形是否與圖說相符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96頁），被上訴人亦無法就所稱兩造有會同清點地下2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數量乙節，提出任何具體事證，則其以上訴人應提出會同清點數量之資料而拒不提出為由，指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規定認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主張之施作數量為可採云云，自非可取。又證人張雲峰雖於原審證稱：關於機電部分，上訴人員工陳欽祿曾要求追加，然因現場趕工，無法確認正確數量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頁），惟陳欽祿於原審作證時，乃否認有要求施作追加工程之情事，僅稱圖面有小部分變更，是現場的修改，與追加無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17頁），且無論被上訴人於施作地下2樓至7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時，是否曾有變更圖說之情事，惟其既稱竣工圖關於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標示不完整，復無法提出其他確切證據，以證明其實際施作之數量確有高於工程標單所載數量之事實，而所謂張雲峰依記憶計算之數量，亦乏依據，自難認已就其所稱有追加施作地下2樓至7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事實，盡舉證之責，是其此部分主張，應非可採。

　⑵46樓至48樓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工程標單就46樓至48樓部分，並無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項目（見原審卷一第61-70頁），然其實際上因上訴人之要求，有另行施作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①被上訴人主張其雖有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然因竣工圖就此部分均未標示（見本院卷二第308、卷三第308頁），故無法以竣工圖之內容為據；上訴人亦不否認竣工圖未就此部分予以標示（見本院卷三第361頁），故關於被上訴人有無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即無從僅以竣工圖作為唯一認定依據，尚應參酌被上訴人所提其他證據及卷內相關事證，綜合判斷認定之。

　②被上訴人主張46樓至48樓部分之工程標單，列有「分電盤設備工程」及「動力幹管線工程」，而被上訴人於施作上開工程時，為使電線得與分電盤連接，並維護線路安全，即需併予設置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且現場確可見其施作之分電盤上方，設有放置連接線路之電纜線架及水平、垂直彎頭等情，有工程標單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一第63-66頁），且經本院至現場履勘之結果，發現46樓機房內確設有數個分電盤及電纜線架，其中包含工程標單所列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分電盤（編號：46EMP PANEL、46UR PANEL、46FP PANEL、46EL PANEL、46ER PANEL，見原審卷一第63頁），且於箱體上方設有放置連接電線之電纜線架，此有本院114年1月6日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38、75-156頁）。上訴人雖稱上開電纜線架應為既有之電纜線架，非被上訴施作云云，然前述分電盤及連接之線路既均為被上訴人施作，則依常情，放置該等線路之電纜線架實無可能於被上訴人施作分電盤及連接線路之前，即已事先裝設完成，上訴人前開抗辯，顯非可採。至上訴人雖指竣工圖有標註既設之電纜線架云云（見本院卷二第190、191頁），然觀諸機房現場照片，可見該機房內除設有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分電盤（編號：46EMP PANEL、46UR PANEL、46FP PANEL、46EL PANEL、46ER PANEL，見本院卷三第75-156頁）外，亦存有前已設置完成之分電盤（編號：BEP34600 PANEL、ACP-46F PANEL、BEL34600 PANEL，見本院卷三第157-170頁），且該等分電盤上方均設有電纜線架，則縱認竣工圖標有既設之電纜線架，被上訴人仍非不得事後再增設其他電纜線架，是上訴人以前述理由，辯稱現場所見之電纜線架乃既設之設備，非被上訴人施作云云，亦非可取。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施作46樓至48樓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數量包含電纜線架300W×100H（2.0t）：70公尺、電纜線架600W×100H（2.0t）：100公尺、水平L彎頭600：4具、水平T彎頭600：1具、垂直彎頭600：2具，業據其於竣工圖上繪製其施作上開設備之位置及長度、數量（見本院卷一第367-373頁），經核除「垂直彎頭600：2具」未經標示，且無證據顯示有該項設施存在，無法認定有此項施工，及電纜線架600W×100H（2.0t）之標示長度僅有94公尺（本院卷一第367頁標註4公尺＋同卷第371頁標註78公尺＋同卷第373頁標註12公尺＝94公尺）外，其餘部分均核與本院至現場勘驗所顯示之情形及工程常情大致相符，堪認可採。至上訴人雖稱被上訴人所標示之內容，均為其自行於竣工圖上標註，且與既設部分重複，應非可採云云，然竣工圖就被上訴人施作之46樓至48樓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全未標示，與現場情形顯有不符；又被上訴人係在既設之電纜線架之外，另行設置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與竣工圖標示之既有線架並無衝突等情，前均已詳述，是上訴人所為前開辯述，自非可採。又有關施作上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合理報酬金額，業經電機技師公會鑑定認應為：電纜線架300W×100H（2.0t）：每公尺481元、電纜線架600W×100H（2.0t）：每公尺656元、水平L彎頭600：每具918元、水平T彎頭600：每具1,136元，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應屬可採。是據此計算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得請求之報酬金額為100,142元【481×70（電纜線架300W×100H〈2.0t〉）＋656×94（電纜線架600W×100H〈2.0t〉）＋918×4（水平L彎頭600）＋1136（水平T彎頭600）＝100142】。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就機電空調工程追加施作之UPS設備、變頻器盤部分，得請求之金額共計為72,584元（27505＋45079＝72584），此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尚應加計13%之費用及稅捐（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故加計後為82,020元（72584×1.13＝82020）。又被上訴人就機電空調工程追加施作之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得請求之金額共計為100,142元，此部分依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尚應加計5%之費用及稅捐（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0頁），故加計後為105,149元（100142×1.05＝105149）。以上合計共187,169元（82020＋105149＝187169）。

　㈢被上訴人主張關於消防工程部分，其依上訴人指示施作緊急照明燈、出口標示燈、避難方向指示燈、避難器具燈、緊急廣播等設備（下合稱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有超過工程標單所載數量之追加情形，為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系爭契約之工程標單就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分別為地下2樓至7樓共1,136具（包含既設移位：377具、新設759具）、46樓至48樓共129具（包含既設移位：74具、新設：55具），共計1,265具（包含既設移位共：451具、新設共：814具），此有工程標單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58-60、69、70頁）。又兩造於107年5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之前，該施工地點即微風南山廣場已於107年1月18日取得000使字第0000號使用執照（見本院卷一第375頁，下稱0000000使用執照），並已有裝設部分系爭消防設備，然因該場所出租予微風廣場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微風公司）經營百貨商場及餐廳，為配合招商及櫃位調整，須就消防設備進行變更，而被上訴人承攬之消防工程，即係配合微風公司招商營業，就系爭消防設備進行變更或增設（但施工範圍不包含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見本院卷二第463頁、卷三第201頁），是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之施工項目含括「既設移位」（即將原有設備拆除改設於其他位置）及「新設」（即增加新設備）；另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施作完成後，業經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107年10月31日進行會勘，並於000年00月00日核發使用執照（下稱0000000使用執照）等情，亦為兩造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三第316、317、367頁），均先敘明。

　⒉被上訴人雖主張依證人張雲峰、陳定棠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可知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之實際施作數量應有2,200多具云云，並提出消防工程施工圖為證（見外放證物被上證19）。然查，證人張雲峰固於原審到庭證稱：上訴人員工廖俊賢指示施作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已大於原合約數量之1倍（達2300多個），其有與廖俊賢當場清點數量，且施工圖已交給廖俊賢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頁）；且證人陳定棠亦於原審到庭證稱：其係依圖面施作系爭消防設備，第一次印象中1,100多個，第二次拿到另一個圖說再增加1,100多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頁）。惟證人廖俊賢於原審作證時，乃稱其係與張雲峰核對現場消防設備數量是否與送審圖面相符，並未清點實際施作數量，亦未計算是否與原合約數量一致（見原審卷二第13、14頁），核與證人張雲峰、陳定棠前開證詞內容不符，則究有無證人張雲峰、陳定棠所稱於現場清點施作數量達2,200或2,300多具之事實，尚屬可疑。另被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消防工程施工圖（見外放證物被上證19），主張依該等圖面計算之結果，其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共計為2,455具云云（見本院卷二第401、402頁），然上訴人否認前開圖面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二第453、454頁），而觀諸該等圖面內容，並未記載工程名稱、製圖者、圖名、圖號、日期等事項，亦未經審核用印，實無從認定係上訴人交付予被上訴人之消防工程圖說；復參以證人張雲峰於原審證稱：消防工程施工圖已返還廖俊賢，廖俊賢於清點數量時有提出圖面自行註記，但沒有將圖交給伊云云（見原審卷二第10、12頁），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亦曾表示消防工程圖說已還給上訴人，被上訴人並未保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8頁），事後卻又提出前揭形式規格與一般工程慣例不符之圖面，主張該等圖面即為上訴人交付之施工圖，其真實性更值存疑，是被上訴人以前開圖面內容，主張其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應達2,455具云云，自難認可採。

　⒊再查，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施作完成後，業經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於107年10月31日進行會勘，並核發0000000使用執照，上訴人主張0000000使用執照所示之系爭消防設備總數量，應為實際裝設於現場之全部消防設備數量（見本院卷三第364、365頁)，被上訴人亦曾自陳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所示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係審查人員進行會勘時，實際裝設於現場之消防設備數量，該數量包含被上訴人進場施作前，原已存在於現場之設備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6-68頁），自堪認0000000使用執照應可作為認定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消防設備後，現場所存全部系爭消防設備數量之依據。又關於0000000使用執照中系爭消防設備之總數量，經被上訴人計算之結果為3,079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00、201頁，3292－213＝3079）；而被上訴人進場施作前，已存在於現場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則可參照0000000使用執照之記載以為認定，而經被上訴人計算0000000使用執照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為2,252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199、201頁，2425－173＝2252），兩者相減之差額827具（3079－2252＝827），即應為由被上訴人增設之系爭消防設備數量，此數量相較於工程標單之新設數量814具，共增加13具（827－814＝13），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部分，有追加施作13具之事實。至被上訴人指稱以上開方式，僅能計算被上訴人就系爭消防設備「新設」之數量，無法顯示由被上訴人施作「既設移位」之數量云云，固非無據，然被上訴人就其實際施作既設移位之數量為何、是否超過工程標單所載數量等節，本應負舉證之責，則其既無法就此部分施作數量舉證，自應受不利之認定，尚不能因前揭方式無法顯示其施作既設移位之數量，即認其主張之施作數量為可採。

　⒋從而，依被上訴人就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及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比對計算之結果，足認被上訴人施作系爭消防設備之數量，相較於工程標單數量，共追加施作13具。且依被上訴人計算方式比對結果，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地下2樓至7樓部分之數量為2,795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21-223頁）、46樓至48樓部分之數量為284具；0000000使用執照圖面地下2樓至7樓部分之數量為2,036具（業經扣除非由被上訴人施作之地下1樓超市及部分公共區域數量，見本院卷三第203-209頁）、46樓至48樓部分之數量為216具，亦即被上訴人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46樓至48部分施作之數量分別為759具（2795－2036＝759）、68具（284－216＝68），再對照工程標單就地下2樓至7樓部分、46樓至48樓部分之系爭消防設備新設數量分別為759具、55具，堪認被上訴人追加施作之13具系爭消防設備，係屬46樓至48樓之範圍，而此部分之施工單價為每具750元，有工程標單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69、70頁），是據此計算被上訴人就追加系爭消防設備得請求之報酬金額應為9,750元（750×13＝9750），再加計5%稅捐（見原審卷一第39頁）為10,238元（9750×1.05＝10238）。

　㈣綜前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全部追加工程款金額，合計為197,407元（187169＋10238＝197407）。又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工程款未經准許部分，係因其無法證明確有追加施作之事實，則其就此部分備位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費用或不當得利，亦無從准許。

六、上訴人另主張因被上訴人就系爭契約之工程項目有以下情形：①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②未施作消防工程部分之EMT管、③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④未施作FVNR，自不應請領上開項目之報酬，然上訴人均已給付完畢，是其就被上訴人溢領之前開項目工程款455,427元、3,191,661元、64,316元、89,429元，得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返還，並主張以該等債權與被上訴人主張之債權互為抵銷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有未施作前述工程項目之情事，然其既自陳已將系爭契約之工程款全部給付予被上訴人，並曾與中悅公司比對被上訴人施作情形是否與圖面相符（見本院卷三第396頁），則其於核對付款後，復指稱被上訴人有未施作部分工程項目之情事，自應由其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㈡關於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部分：

　　上訴人雖主張張雲峰曾於本院至現場履勘時，陳稱46樓機房內之EMT管並非被上訴人施作，且被上訴人既主張就46樓至48樓部分有施作電纜線架，應無必要同時施作用途相同之EMT管云云。惟縱認上訴人上述張雲峰曾稱46樓機房內之EMT管並非被上訴人施作乙節屬實，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於46樓至48樓並未施作任何EMT管；且本院雖認定被上訴人有在46樓至48樓追加施作電纜線架之情事，然單以此部分認定結果，尚不足以推定被上訴人即無於46樓至48樓施作EMT管之情形，況經核工程標單就46樓至48樓部分所載各規格EMT管長度，分別為1,149公尺、386公尺、101公尺、60公尺、99公尺（見原審卷一第66頁），而被上訴人追加施作之電纜線架長度則僅有70公尺【300W×100H（2.0t）】、94公尺【600W×100H（2.0t）】，自難認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既已施作電纜線架，即無必要再施作EMT管為可採。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未施作機電空調工程部分46樓至48樓之EMT管云云，尚非可取。

　㈢關於未施作消防工程之EMT管部分：

　　上訴人雖指被上訴人就消防工程部分，並未施作EMT管，而係施作金屬軟管云云。然查，此部分業經證人陳定棠於原審證稱：其負責施作消防工程時，是用防水的金屬軟管較多，因為當時現場天花板已經做好，很多地方管線無法安裝，故上訴人決定用金屬防水軟管施作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頁），且上訴人亦自承係經雙方共同決定不施作EMT管，改為金屬軟管云云（見本院卷三第370頁），則縱認被上訴人確有就部分EMT管，改以金屬軟管施作之情事，亦係經雙方合意變更施工材料，尚非被上訴人就消防工程之EMT管工程未予施作。且上訴人既明知兩造業已合意將部分EMT管變更以金屬軟管施作，而仍願依系爭契約將全部工程款給付予被上訴人，足見兩造僅單純就EMT管合意變更施工材料，並未變更計價方式，則上訴人事後再以被上訴人施作金屬軟管之費用應低於施作EMT管之費用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有溢領工程款之情事，自難認可採。

　㈣關於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施作數量不足部分：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就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有施作數量不足之情事，無非以竣工圖（見外放證物）之標示內容為據，然被上訴人否認該等竣工圖之內容與其此部分實際施作情形相符，上訴人復無法提出其他具體事證，以證明竣工圖所示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之長度及數量，確與被上訴人實際施作之情形完全一致，自難逕認被上訴人就電纜線架及另件彎頭部分，有施作數量不足之情事。

　㈤關於未施作FVNR部分：　　　　

　　本院前已認定被上訴人並未施作FVNR，且係因兩造已合意將FVNR變更為變頻器盤，故未予施作，並僅就被上訴人施作變頻器盤數量超過工程標單之FVNR數量部分，認定為追加工項，至數量未超過部分，則認僅屬合意變更施作材料，不得另請求上訴人給付報酬。則基於相同理由，上訴人亦不得以被上訴人未施作FVNR為由，主張被上訴人有溢領工程款之情事甚明。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㈥從而，被上訴人尚無上訴人所指述溢領工程款情事，上訴人主張其依系爭契約第7條或民法第179條規定，對被上訴人有請求返還溢領工程款之債權存在，均乏依據，其所為抵銷抗辯，自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97,407元，及其中消防工程部分之10,238元自108年1月11日起、機電空調部分之187,169元自108年8月15日起（兩造就遲延利息之計算方式無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6、128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乏所據，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被上訴人聲請傳訊證人陳定棠、劉振宏，經核亦無必要，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素如

　　　　　　　　　　　　　　　法　官　何若薇

　　　　　　　　　　　　　　　法　官　馬傲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林孟和



